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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在 F i t t s的 典 範 工 作 中 ， 動 作 難 度 通 常 被 拿 來 當 作 測 量 人
類 動 作 行 為 的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指 標 。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係 透 過

單 維 直 線 拖 曳 運 動 檢 測 動 作 難 度 與 動 作 時 間 是 否 能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並 分 析 比 較 其 動 作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速 度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點 以 及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1 5名 健 康 成 年 人 （ 2 0 . 8  ±  2 . 3
歲 ） ， 實 驗 要 求 參 加 者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 G e f r a n  M o d e l  
P K - M - 0 6 0 0 - L） 上 反 覆 快 速 來 回 拖 曳 感 應 器 到 達 所 設 置 目 標
區，實 驗 共 分 成 7組 工 作，分 別 由 2公 分 和 4公 分 的 目 標 寬 度 與
4公 分 、 8公 分 、 1 6公 分 、 3 2公 分 之 動 作 距 離 組 合 而 成 （ 共 4
種 難 度 ）。 實 驗 的 數 據 由 B i o p a c  M P - 1 5 0  s y s t e m  （ 1 0 0 0 H z）
收 集 ， 並 由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3 . 9 . 1版 本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實 驗 透
過 簡 單 線 性 迴 歸 分 析 三 種 計 算 方 式 檢 測 動 作 難 度 是 否 能 預 測

動 作 時 間 ， 運 動 學 參 數 以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並 以

H S D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統 計 水 準 定 為 α  =  . 0 5。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單 維 反 覆 拖 曳 工 作 可 以 符 合 F i t t s定 律 的 預
測 ， 且 本 研 究 發 展 之 中 心 位 置 法 能 更 合 理 的 解 釋 實 際 動 作 之

位 置 。 單 維 反 覆 拖 曳 工 作 的 運 動 學 特 徵 ， 顯 示 參 加 者 的 最 大

動 作 速 度 隨 著 不 同 動 作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p  <  . 0 5），卻 不 受
目 標 區 大 小 所 影 響（ p  >  . 0 5）。此 外，無 論 動 作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寬 度 為 何 ， 其 加 速 距 離 皆 佔 全 程 工 作 距 離 的 6 5 %左 右 ， 所 以
單 維 反 覆 拖 曳 工 作 的 加 速 距 離 相 對 於 全 程 工 作 距 離 的 百 分

比 ， 不 會 受 到 工 作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關 鍵 詞 ： F i t t s 定 律 、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 運 動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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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 Ting (2008). Does the Logarithmic Speed-Accuracy Trade-Off 
Occur in One Dimension Dragging Task?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ABSTRACT 

 
In the paradigm of Fitts’ law (1954), the task difficulty is always measured in bits to 
assess the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city of the behavior of the human 
motor system.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logarith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vement time and the index of difficulty (ID) that is determined in 
requirement of task or actual performance for one dimension dragging tasks, and also 
compared the kinematic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different target widths or 
amplitudes. Fifteen adults (20.8 ± 2.3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as the participants for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perform reciprocal dragging tasks on a linear 
displacement meter (Gefran Model PK-M-0600-L)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wo target 
widths and four movement amplitudes (four IDs in total). The Biopac MP-150 system 
(1000Hz) with AcqKnowledge ver. 3.9.1 was used to record and analyse the position 
change of reciprocal linear motion. In the approach of 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ID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movement time (MT). Repeated measures one-way ANVOA and 
HSD post hoc tests were used to test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or kinematical 
parameters with the alpha level .05.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vement time and ID were coincide with the predicted by Fitts’ 
law for one dimension dragging tasks. The method of the center of position explained 
the real movement position reasonable and logical. The kine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ne dimension dragging tasks showed the peak velocity was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extended of movement amplitude (p < .05), but not in the target width (p > .05). 
Moreover, the acceleration distance was around 65% of movement amplitude regardless 
of the movement amplitude and target width. It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ve distance of 
acceleration was not the function of movement amplitude for one dimension dragging 
tasks, either target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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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背景  
 

    人 類 從 出 生 到 老 死 的 過 程 中 皆 有 階 段 性 的 動 作 行 為 特 徵

及 表 現 ，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則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而 產 生 質 與 量 的

改 變 ， 當 個 體 在 面 對 相 同 外 界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 亦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動 作 行 為 表 現 。 而 早 期 的 動 作 行 為 學 家 經 常 以 訊 息 處 理

（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的 觀 點 探 討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將 人 類 大 腦 比 喻 成 電 腦 ， 人 類 在 接 受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 大 腦 將 刺 激 原 經 過 一 番 的 編 排 後 再 行 輸 出 ， 就 好 比

電 腦 處 理 資 訊 的 方 式 一 樣，需 經 過 輸 入、編 碼、儲 存、檢 索 、

解 碼 、 輸 出 等 歷 程 ， 這 些 過 程 應 用 在 人 類 身 上 ， 則 解 釋 人 類

經 由 感 官 察 覺 、 注 意 與 辨 識 周 遭 的 環 境 後 ， 將 訊 息 輸 入 大 腦

加 以 轉 換 吸 收 ， 或 與 已 知 的 知 識 做 結 合 ， 最 後 產 生 行 為 的 一

連 串 歷 程（ 張 春 興， 1 9 9 6）。訊 息 的 產 生 就 是 為 了 降 低 週 遭 環

境 的 不 確 定 性 ， 當 個 體 從 環 境 中 取 得 某 事 件 的 相 關 訊 息 時 ，

相 對 的 降 低 了 該 事 件 的 不 確 定 性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而 明 確 的 訊 息 則 能 有 效 的 縮 短 反 應 時 間 ， 讓 工 作 更 有 效 益 。  

訊 息 處 理 的 過 程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 分 別 為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s t a g e）、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s t a g e） 與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s t a g e）。其 中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又

分 為 刺 激 偵 測 （ s t i m u l u s  d e t e c t i o n） 與 型 態 辨 認 （ p a t t e r n  

r e c o g n i t i o n），刺 激 偵 測 即 外 在 環 境 對 人 體 產 生 刺 激 時，人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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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神 經 衝 動 將 之 進 行 編 碼 ， 以 傳 達 至 大 腦 所 形 成 知 覺 的 認 知

歷 程 ， 刺 激 強 度 的 大 小 決 定 大 腦 辨 別 事 物 的 能 力 ， 型 態 辨 認

則 是 根 據 所 得 的 刺 激 ， 找 尋 有 關 此 型 態 刺 激 的 過 去 經 驗 與 知

識 ， 以 辨 認 此 一 訊 息 的 型 態 為 何 ， 才 進 行 反 應 選 擇 的 階 段 。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則 為 當 刺 激 原 經 由 人 體 辨 認 ， 知 曉 外 在 環 境 所

給 予 的 訊 息 後 ， 大 腦 將 之 與 過 去 經 驗 做 結 合 ， 以 決 定 該 做 出

何 種 動 作 來 反 應 ， 換 句 話 說 ， 此 階 段 即 大 腦 中 樞 系 統 根 據 外

在 環 境 所 提 供 訊 息 ， 做 出 最 佳 的 反 應 方 式 。 最 後 為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 此 階 段 在 經 由 刺 激 的 辨 認 與 反 應 選 擇 後 ， 大 腦 將 這 些

抽 象 的 概 念 轉 換 組 織 成 一 系 列 的 肌 肉 活 動 以 對 環 境 產 生 最 佳

的 反 應 ， 此 階 段 也 被 認 為 是 影 響 複 雜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的 主 要 階

段 。 然 而 ， 時 間 對 於 運 動 場 上 的 運 動 員 來 說 非 常 的 可 貴 ， 如

何 在 僅 剩 下 的 比 賽 時 間 中 取 得 更 多 的 分 數 ， 此 時 動 作 的 速 度

和 準 確 度 就 更 加 的 重 要 。  

    速 度 和 準 確 度 是 許 多 動 作 技 能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因 素 ， 棒

球 的 揮 擊 、 足 球 的 射 門 動 作 等 皆 需 要 有 相 當 的 速 度 和 準 確

度，然 而，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卻 存 在 著「 相 互 消 長 」的 問 題 ，

若 要 求 動 作 須 非 常 的 快 速 ， 動 作 的 準 確 度 往 往 因 此 下 降 ； 若

希 望 提 昇 動 作 的 準 確 度 ， 則 必 須 犧 牲 動 作 的 速 度 ， 因 此 ， 希

望 動 作 達 到 「 又 快 又 準 」 的 狀 態 必 然 有 一 定 的 限 制 存 在 。  

    F i t t s（ 1 9 5 4） 則 以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 解 釋 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相 互 消 長 的 關 係。 F i t t s（ 1 9 5 4）延 續 了 Wo o d w o r t h 於 1 8 9 9

年 所 提 出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相 互 消 長 （ s p e e d - a c c u r a c y  

t r a d e - o f f） 概 念 ， 發 展 出 一 套 數 學 模 式 解 釋 說 明 動 作 時 間 會

因 動 作 難 度 的 不 同 有 所 差 異 ， 而 動 作 時 間 與 動 作 難 度 兩 者 之

間 呈 一 線 性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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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 t t s （ 1 9 5 4 ） 所 發 展 出 的 數 學 公 式 為 M T  =  a  +  b

〔 l o g 2 ( 2 A / W )〕，此 公 式 說 明 了 動 作 時 間 會 隨 著 動 作 難 度 呈 線

性 變 化 ， 其 中 M T 代 表 動 作 時 間 ， l o g 2 ( 2 A / W )代 表 動 作 難 度

（ i n d e x  o f  d i f f i c u l t y， I D）， a 與 b 為 常 數 ， 而 其 公 式 本 身 即

是 一 線 性 方 程 式 （ Y  =  a  +  b X）， 所 以 可 將 之 解 釋 為 由 A（ 動

作 幅 度 ）和 W（ 目 標 寬 度 ）所 組 成 的 I D（ 動 作 難 度 ）可 預 測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 （ M T）。 其 中 b 值 的 倒 數 亦 代 表 訊 息 處 理 的

速 率 ， 亦 被 稱 作 表 現 指 數（ i n d e x  o f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P）， 其 代

表 的 意 義 為 ： 單 位 時 間 內 所 處 理 的 訊 息 位 元 數 。 現 有 許 多 研

究 者 亦 利 用 表 現 指 數 解 釋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 可 見 表 現 指 數 現

已 經 被 視 為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的 一 項 重 要 指 標（ S u g d e n， 1 9 8 0）。 

    F i t t s 定 律 （ 1 9 5 4） 的 實 驗 主 要 在 操 弄 目 標 區 的 寬 度

（ t a r g e t  w i d t h， W） 與 動 作 幅 度 （ a m p l i t u d e， A）， 並 以 這 兩

變 項 組 成 之 動 作 難 度 （ I D） 預 測 動 作 完 成 所 需 的 時 間 。 F i t t s

的 經 典 實 驗 設 計 為 快 速 反 覆 來 回 點 觸 的 動 作 ， 此 動 作 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手 持 特 製 的 筆 ， 快 速 反 覆 的 用 筆 尖 點 觸 兩 側 給 予 的

目 標 區 中 心 ， 再 測 得 其 動 作 時 間 。 而 這 個 實 驗 模 式 也 成 為 日

後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經 常 使 用 的 典 範 ， 亦 被 證 實 其 在 動 作 技 能

中 的 廣 大 應 用 性 。  

    在 F i t t s 定 律 的 經 典 實 驗 中，反 覆 點 觸 動 作 的 表 現 受 目 標

區 寬 度 與 動 作 的 距 離 所 影 響 ， 當 目 標 區 越 小 或 動 作 距 離 越 大

時 ， 此 時 的 動 作 難 度 較 高 ， 而 當 目 標 區 較 小 時 ， 個 體 在 瞄 準

位 置 的 時 間 便 會 增 加，動 作 時 間 亦 隨 之 增 加。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瞄 準 」 的 動 作 亦 經 常 產 生 ， 舉 凡 伸 手 抓 取 桌 上 的 杯 子 ， 爬

樓 梯 時 注 意 腳 下 的 階 梯，使 用 滑 鼠 點 擊 視 窗 等，皆 有「 瞄 準 」

的 動 作 產 生 ， 而 「 瞄 準 」 勢 必 透 過 視 覺 來 執 行 ， 因 此 ， 視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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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瞄 準 動 作 中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M a g i l l（ 2 0 0 7） 指 出 在 人

體 的 感 官 系 統 中 ， 個 體 最 常 使 用 以 及 最 信 任 的 亦 是 視 覺 ， 當

個 體 在 學 習 一 項 新 的 動 作 技 能 時 ， 往 往 會 依 賴 視 覺 的 回 饋 ，

例 如 ， 初 學 電 腦 打 字 時 ， 個 體 會 傾 向 於 將 視 覺 焦 點 放 在 手 指

是 否 準 確 的 敲 擊 到 鍵 盤 上 的 按 鍵 ， 若 剝 奪 其 視 覺 ， 個 體 便 無

法 「 瞄 準 」 其 欲 敲 擊 之 按 鍵 ， 由 此 可 知 ， 許 多 的 動 作 技 能 必

須 透 過 視 覺 的 回 饋 才 得 以 完 成 動 作 。  

    然 而 ， 從 瞄 準 動 作 開 始 到 動 作 完 成 ， 中 間 過 程 究 竟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以 手 動 瞄 準 動 作 為 例 ， 個 體 由 一 目 標 區 移 動 至 另

一 目 標 區 時 ， 必 然 會 有 一 個 起 始 動 作 ， 並 經 過 加 速 階 段 ， 當

快 進 入 目 標 區 時，動 作 速 度 必 須 減 慢，才 能 順 利 進 入 目 標 區，

在 這 段 過 程 中 ， 個 體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速 度 是 否 因 目 標 的 大 小 有

所 差 異 ， 還 是 受 動 作 距 離 的 影 響 ？ B o o t s m a、 F e r n a n d e z和

M o t t e t（ 2 0 0 4） 指 出 ， 在 反 覆 點 觸 的 動 作 中 ， 較 大 的 動 作 距

離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動 作 速 度 ， 而 瞄 準 的 目 標 區 較 小 時 ， 所 產 生

的 速 度 峰 值 亦 較 小 。 S m y r n i s、 E v d o k i m i d i s、 C o n s t a n t i n i d i s

和 K a s t r i n a k i s（ 2 0 0 0） 透 過 搖 桿 的 操 作 ， 指 出 動 作 的 最 大 速

度 、 最 大 加 速 度 會 隨 著 兩 目 標 區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提 升 。 其 中 ，

動 作 的 位 移 、 最 大 速 度 以 及 最 大 加 速 度 等 參 數 在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的 測 量 分 類 中 屬 於 過 程 的 測 量 （ p e r f o r m a n c e  p r o d u c t i o n  

m e a s u r e s）。動 作 技 能 表 現 有 兩 種 測 量 方 式，一 是 結 果 的 測 量

（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u t c o m e  m e a s u r e s）， 另 一 即 是 過 程 的 測 量 ，

結 果 的 測 量 主 要 是 在 測 量 完 成 一 項 動 作 所 需 的 反 應 時 間 、 動

作 時 間 、 表 現 的 誤 差 值 等 參 數 ， F i t t s定 律 的 經 典 實 驗 測 量 即

著 重 於 結 果 的 測 量 ； 過 程 的 測 量 則 主 要 是 觀 察 動 作 的 位 移 、

速 度 、 加 速 度 、 關 節 的 角 度 、 力 矩 、 肌 肉 電 訊 號 等 參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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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g i l l， 2 0 0 7）。  

    隨 著 F i t t s 定 律 的 提 出 ， C a r d、 E n g l i s h 和 B u r r（ 1 9 7 8）

將 F i t t s 定 律 應 用 到 電 腦 介 面 裝 置 的 使 用（ 如 滑 鼠、搖 桿、鍵

盤 等 ）， 成 為 將 F i t t s 定 律 應 用 到 電 腦 介 面 裝 置 相 關 研 究 的 先

驅 ， 此 後 ， 更 是 擴 展 了 F i t t s 定 律 在 H C I（ h u m a n - c o m p u t e r  

i n t e r a c t i o n） 領 域 中 的 廣 大 適 用 性 ， H C I 學 術 領 域 的 研 究 者

為 了 使 人 類 在 使 用 人 機 介 面 的 相 關 器 材 更 加 人 性 化 ， 更 有 效

益，便 以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公 式 推 算 電 腦 螢 幕 各 選 取 區 塊 的 大

小 應 如 何 設 置 ， 可 讓 使 用 者 更 快 更 準 確 的 到 達 目 標 區 ， 縮 短

使 用 滑 鼠 時 所 必 須 瞄 準 的 時 間 ， 亦 或 比 較 滑 鼠 的 使 用 與 觸 控

式 螢 幕 的 操 作 ， 改 良 電 腦 操 作 介 面 （ S e a r s  &  S h n e i d e r m a n，

1 9 9 0）， 以 更 方 便 人 們 使 用 。 F i t t s 定 律 除 了 被 H C I 研 究 領 域

廣 泛 的 應 用 外 ，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中 更 是 一 重 要 性 的 指 標 。  

    C a r d 等 人 （ 1 9 7 8） 不 僅 為 將 F i t t s 定 律 應 用 到 電 腦 介 面

裝 置 相 關 研 究 的 先 驅 ， 亦 是 使 用 W 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 1 9 6 9）所 發 展 F i t t s 定 律 延 伸 公 式 的 先 驅。W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1 9 6 9） 認 為 ， 在 F i t t s 定 律 原 始 公 式 M T  =  a  +  b

〔 l o g 2 ( 2 A / W )〕 中 ， l o g 2 ( 2 A / W )若 更 改 成 l o g 2 ( A’ / W ’ +  0 . 5 )，

則 更 能 符 合 實 際 的 難 度 表 現 指 數 ， 其 中 ， A’為 實 際 的 動 作 距

離 ， W ’則 為 實 際 動 作 的 目 標 區 範 圍 。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中 ， 以 F i t t s定 律 為 工 具 的 延 伸 研 究 不

勝 枚 舉 ， 而 P l a m o n d o n和 A l i m i（ 1 9 9 7） 則 簡 短 的 整 理 介 紹 以

F i t t s定 律 為 工 具 或 手 段 的 相 關 研 究 ， 這 些 研 究 包 含 了 不 同 的

動 作 類 型 的 動 作 （ 如 連 續 性 或 序 列 性 的 瞄 準 動 作 、 拖 曳 點 觸

工 作、飛 鏢 投 擲 工 作 等 ），檢 測 身 體 各 部 位 動 作 是 否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研 究（ 如 手 指、手 臂、足 部 以 及 頭 部 等 ），檢 測 實 驗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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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者 的 年 齡 效 應 或 患 有 特 殊 疾 病 者 其 在 F i t t s定 律 上 的 適 用

性 ， 或 透 過 不 同 的 操 作 介 面 進 行 檢 測 （ 如 電 腦 鍵 盤 、 滑 鼠 、

搖 桿 及 腳 踏 板 等 工 具 ），由 此 可 知， F i t t s定 律 已 確 實 實 際 應 用

在 許 多 動 作 表 現 中 。 而 在 早 期 ， 許 多 檢 測 費 茲 定 律 的 研 究 中

可 發 現，大 多 的 工 作 要 求 皆 須 在 3度 空 間 中 完 成，因 此，部 分

研 究 者 開 始 著 手 於 F i t t s定 律 在 2維 運 動 中 的 應 用，其 中 C a r d、

E n g l i s h和 B u r r（ 1 9 7 8） 以 操 作 滑 鼠 進 行 拖 曳 的 動 作 即 屬 於 2

維 運 動， L a m b e r t和 B a r d（ 2 0 0 5）亦 透 過 滑 鼠 檢 測 不 同 年 齡 層

兒 童 在 拖 曳 滑 鼠 的 2維 動 作 中 的 年 齡 效 應 。  

    雖 然 2維 運 動 已 屏 除 個 體 動 作 表 現 在 第 3度 空 間 中 的 不 確

定 因 素 ， 但 仍 有 改 進 的 空 間 ， 如 滑 鼠 的 拖 曳 過 程 中 ， 其 在 水

平 面 的 運 動 軌 跡 會 因 個 體 而 有 所 差 異 ， 若 以 最 簡 單 的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模 式 檢 測 F i t t s定 律 ， 則 可 將 實 驗 的 限 制 降 至 最 小 ， 個

體 將 可 在 相 同 的 條 件 下 進 行 檢 測 ， 因 此 ， 本 研 究 希 望 以 最 簡

單 的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模 式 重 新 檢 測 F i t t s定 律 ， 並 透 過 過 程 的 測

量 方 式 探 討 其 運 動 學 參 數 之 差 異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 主 要 是 通 過 比 較 原 始 公 式 、 修 正 點

觸 公 式 與 落 點 中 心 計 算 修 正 公 式 等 3 種 方 法 ， 再 利 用 3 種 不

同 計 算 難 度 的 方 式 檢 測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是 否 依 然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並 比 較 實 驗 工 作 執 行 過 程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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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與操作性定義  
 

一 、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本 研 究 所 定 義 之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乃 是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操 作

之 反 覆 來 回 拖 曳 之 動 作 。  

 

二 、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的 相 互 消 長 （ s p e e d - a c c u r a c y  t r a d e - o f f）  

    Wo o d w o r t h 於 1 8 9 9 年 所 提 出 的 一 種 動 作 行 為 現 象，說 明

個 體 在 動 作 時 ， 若 要 求 速 度 ， 則 準 確 度 會 降 低 ， 反 之 ， 若 要

求 有 較 好 的 準 確 度 ， 則 速 度 會 隨 之 下 降 。  

 

三 、 F i t t s 定 律  

    F i t t s 定 律 於 1 9 5 4 年 由 P a u l  M .  F i t t s 所 提 出 ， 其 所 發 展

出 的 預 測 公 式 ： M T  =  a  +  b〔 L o g 2 ( 2 A / W )〕， 說 明 了 動 作 時 間

會 隨 著 動 作 難 度 呈 線 性 變 化 ， 其 中 M T 代 表 動 作 時 間 ，

L o g 2 ( 2 A / W )代 表 動 作 難 度（ i n d e x  o f  d i f f i c u l t y， I D），而 其 公

式 本 身 即 是 一 線 性 方 程 式 （ Y  =  a  +  b X）， 所 以 可 解 釋 為 由 A

（ 動 作 幅 度 ）和 W（ 目 標 寬 度 ）所 組 成 的 I D（ 動 作 難 度 ）可

預 測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 。 此 定 律 亦 解 釋 說 明 了 Wo o d w o r t h 於

1 8 9 9 年 所 提 出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間 的 相 互 消 長 現 象，F i t t s 定 律

的 問 世 亦 將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帶 進 一 個 嶄 新 的 里 程 碑 。  

 

四 、 迴 歸 分 析 （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l y s i s）  

    研 究 變 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或 預 測 關 係 之 分 析 。 迴 歸 分 析

是 在 兩 變 項 之 間 的 線 性 關 係 基 礎 上 ， 進 一 步 探 討 變 項 間 的 解

釋 與 預 測 關 係 之 統 計 方 法 （ 邱 皓 政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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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F i t t s 定 律 的 相 關 延 伸 研 究 不 勝 枚 舉，如 用 身 體 各 肢 段 檢

測 F i t t s 定 律 ， 探 討 F i t t s 定 律 在 訊 息 處 理 上 年 齡 效 應 ， 實 驗

工 作 為 間 斷 動 作 或 連 續 動 作 ， 點 觸 動 作 或 拖 曳 動 作 ， 目 標 物

的 設 置 為 固 定 形 式 或 是 動 態 形 式 等 皆 是 F i t t s 定 律 涉 及 的 研

究 課 題，而 本 研 究 則 是 簡 化 F i t t s 定 律 的 經 典 實 驗 模 式，將 原

本 在 3 度 空 間 中 點 觸 的 工 作 簡 化 至 單 維 的 直 線 運 動 ， 降 低 個

體 在 空 間 中 的 差 異 性 。  

    本 研 究 於 實 驗 正 式 開 始 前 均 告 知 實 驗 參 加 者 必 須 快 速 且

準 確 的 完 成 每 個 工 作 任 務 ， 並 於 實 驗 過 程 中 隨 機 提 醒 參 加 者

盡 可 能 的 快 速 並 準 確 的 到 達 目 標 區，但 由 於 個 體 對 於「 快 速 」

及 「 準 確 」 的 認 知 必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 本 研 究 假 定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皆 盡 了 自 己 最 大 表 現 能 力 完 成 每 個 工 作 任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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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的重要性  
 

    個 體 在 面 對 外 在 不 同 環 境 刺 激 時 ， 大 腦 會 判 斷 事 件 的 難

易 度 做 出 其 最 適 當 的 反 應 ， 而 事 件 的 難 易 度 則 影 響 著 大 腦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在 以 往 F i t t s 定 律 的 相 關 研 究 中，有 許 多 學 者

探 討 工 作 難 易 度 對 訊 息 處 理 的 影 響 ， 實 驗 設 計 由 原 始 的 點 觸

動 作 到 抓 取 動 作 、 足 部 動 作 、 頭 部 動 作 等 身 體 其 他 軀 幹 動 作

皆 有 ， 而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皆 是 由 最 基 本 的 動 作 元 素 組 合 而

成，因 此，本 研 究 操 弄「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除 了 可 降 低 實 驗 工

作 本 身 的 不 確 定 因 素 外，亦 發 展 另 一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檢 測 F i t t s

定 律 ， 為 日 後 研 究 提 供 另 一 種 新 的 思 維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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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針 對 F i t t s 定 律 及 其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加 以 整 理 探 討，分

為 第 一 節 、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的 消 長 ； 第 二 節 、 瞄 準 動 作 的 運 動

學 特 徵 ； 第 三 節 、 本 章 總 結  

 

 

第一節  速度與準確度的消長  
 

    在 許 多 動 作 技 能 中 ，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舉 凡 在 鋼 琴 鍵 上 演 奏 著 快 節 奏 的 樂 章 、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在 電 腦

鍵 盤 上 打 出 一 篇 文 章 等 ， 皆 需 有 著 一 定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才

行 。 Wo o d w o r t h 在 1 8 9 9 年 首 先 提 出 了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的 消 長

（ s p e e d - a c c u r a c y  t r a d e - o f f）關 係，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會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其 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紙 上 作 反 覆 來 回 畫 直 線

的 動 作 ， 其 主 要 結 果 發 現 動 作 的 準 確 性 會 隨 著 動 作 速 度 的 增

加 而 降 低 。 但 Wo o d w o r t h（ 1 8 9 9） 只 描 述 了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之

間 的 現 象 ， 並 無 舉 列 具 體 的 數 據 資 料 作 為 依 據 。 直 到 1 9 5 4

年， F i t t s 首 驅 將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的 關 係 以 數 學 公 式 呈 現，因 此

有 了 以 F i t t s 命 名 的 F i t t s 定 律， F i t t s 定 律 的 問 世 不 僅 幫 助 許

多 研 究 者 能 更 具 體 的 解 釋 人 類 動 作 行 為 現 象 ， 亦 促 使 動 作 行

為 相 關 領 域 研 究 邁 向 新 的 里 程 碑，更 奠 定 F i t t s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的 重 要 地 位 。  

    F i t t s 將 人 類 的 複 雜 動 作 行 為 透 過 數 學 模 式 加 以 描 述 解

釋 ， 將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數 據 化 ， 以 更 進 一 步 解 釋 說 明 動 作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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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之 意 涵 。 F i t t s（ 1 9 5 4） 操 弄 目 標 區 的 寬 度 （ W） 與 動 作 幅

度 （ A） 範 圍 ， 用 以 設 定 動 作 難 度 （ I D）， 並 以 這 兩 變 項 組 成

之 動 作 難 度 預 測 完 成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 F i t t s 的 經 典 實 驗 設 計

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手 持 特 製 的 筆 ， 快 速 反 覆 的 用 筆 尖 點 觸 兩 側

給 予 的 目 標 區 中 心 （ 如 圖 1）， 紀 錄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2 0 秒 內 於

兩 側 目 標 區 的 點 觸 數 量 ， 並 根 據 S h a n n o n（ 1 9 4 8）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觀 點 發 展 出 以 下 數 學 公 式 ：  

M T  =  a  +  b〔 l o g 2 ( 2 A / W )〕  

其 中 M T 為 動 作 時 間， a 和 b 為 常 數， A 是 所 移 動 的 距 離（ 亦

即 動 作 幅 度 的 大 小 ），W 為 目 標 區 的 設 定 寬 度。由 公 式 可 循 ，

動 作 時 間 （ M T） 主 要 受 移 動 的 距 離 （ A） 與 目 標 區 （ W） 大

小 所 影 響 ， 當 移 動 距 離 越 大 或 目 標 區 越 小 時 ， 所 需 的 動 作 時

間 就 越 長 。 l o g 2 ( 2 A / W )則 代 表 著 動 作 的 難 度 指 數 （ I D）， I D

越 高 ， 表 示 動 作 難 度 越 高 ， 動 作 難 度 越 高 ， 個 體 訊 息 處 理 歷

程 亦 較 長 ， 所 需 的 動 作 時 間 自 然 會 增 加 。 換 句 話 說 ， 此 公 式

說 明 了 動 作 時 間 會 隨 著 動 作 難 度 的 改 變 而 呈 一 線 性 關 係 。  

 

 

 
圖 1： F i t t s 實 驗 設 計 圖  

 

在 F i t t s 定 律 的 公 式 中 可 見 l o g 以 2 為 基 底 ， l o g 以 2 作

為 基 底 是 依 據 測 量 訊 息 單 位 的 所 需 所 做 的 選 擇 ， 由 於 訊 息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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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理 論 中 ， 人 類 大 腦 被 比 喻 成 電 腦 ， 而 電 腦 的 程 式 語 言 是 用

0 和 1 兩 種 訊 號 組 合 而 成 ， 是 一 種 2 進 位 的 運 算 方 法 ， 單 位

為 位 元 （ b i t）， 其 意 義 代 表 著 在 兩 個 穩 定 的 位 置 中 ， 可 以 儲

存 1 個 訊 息 位 元 （ S h a n n o n， 1 9 4 8）。  

    F i t t s （ 1 9 5 4 ） 的 經 典 實 驗 設 計 中 ， 除 了 交 互 點 觸

（ r e c i p r o c a l  t a p p i n g）的 動 作 外，尚 有 移 放 圓 盤（ d i s k  t r a n s f e r）

與 移 放 圓 釘 （ p i n  t r a n s f e r） 2 組 動 作 ， 這 3 組 動 作 皆 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時 間 內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完 成 動 作 ， 並 盡 可 能 準 確 的

到 達 目 標 區 ， 實 驗 操 控 動 作 移 動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寬 度 進 行 組 合

變 化 ， 此 3 組 動 作 皆 是 在 三 度 空 間 完 成 ， 屬 於 三 維 運 動 。 然

而 ， F i t t s 所 提 出 的 預 測 公 式 卻 是 以 兩 點 間 的 直 線 距 離 為 參

數 ， 並 未 考 慮 到 第 三 度 空 間 的 動 作 路 徑 。 因 此 ， 許 多 學 者 延

續 著 F i t t s 定 律 的 實 驗 設 計，改 變 其 動 作 方 式，屏 除 在 第 三 度

空 間 的 不 確 定 因 素。如 C a r d、 E n g l i s h 和 B u r r（ 1 9 7 8）將 F i t t s

定 律 應 用 到 電 腦 介 面 裝 置 的 使 用（ 如 滑 鼠、搖 桿、鍵 盤 ），成

為 將 F i t t s 定 律 應 用 到 電 腦 介 面 裝 置 相 關 研 究 的 先 驅，並 擴 展

了 F i t t s 定 律 在 H C I 研 究 領 域 的 廣 泛 應 用 性 ， 此 後 亦 有 眾 多

電 腦 介 面 相 關 設 計 依 循 F i t t s 定 律 的 經 典 實 驗 設 置 而 成 。  

    F i t t s 定 律 最 原 始 的 解 釋 即 建 構 在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t h e o r y） 的 基 礎 上 ， 當 動 作 難 度 因

移 動 的 距 離 增 加 或 目 標 區 縮 小 而 增 加 時 ， 個 體 會 為 了 精 確 的

達 到 目 標 區 而 產 生 更 多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因 此 需 使 用 更 多 的 時 間 以 完 成 動 作 。  

所 謂 的 訊 息 處 理（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意 指 人 類 在

接 受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 大 腦 將 刺 激 原 經 過 一 番 的 編 排 後 再

行 輸 出 ， 就 好 比 電 腦 處 理 資 訊 的 方 式 一 樣 ， 需 經 過 輸 入 、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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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 儲 存 、 檢 索 、 解 碼 、 輸 出 等 歷 程 ， 這 些 過 程 應 用 在 人 類

身 上，則 解 釋 人 類 經 由 感 官 察 覺、注 意 與 辨 識 周 遭 的 環 境 後，

將 訊 息 輸 入 大 腦 加 以 轉 換 吸 收 ， 或 與 已 知 的 知 識 做 結 合 ， 最

後 產 生 行 為 的 一 連 串 歷 程（ 張 春 興， 1 9 9 6）。訊 息 的 產 生 就 是

降 低 週 遭 環 境 的 不 確 定 性 ， 當 個 體 從 環 境 中 取 得 某 事 件 的 相

關 訊 息 時 ， 相 對 的 降 低 了 該 事 件 的 不 確 定 性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而 明 確 的 訊 息 能 有 效 的 縮 短 反 應 時 間 ， 讓 工 作

更 有 效 益 。  

訊 息 處 理 的 過 程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S c h m i d t  &  W r i s b e r g，

2 0 0 8 ）， 分 別 為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s t a g e）、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s t a g e） 與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s t a g e）。其 中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又

分 為 刺 激 偵 測 （ s t i m u l u s  d e t e c t i o n） 與 型 態 辨 認 （ p a t t e r n  

r e c o g n i t i o n），刺 激 偵 測 即 外 在 環 境 對 人 體 產 生 刺 激 時，人 體

的 神 經 衝 動 將 之 進 行 編 碼 ， 以 傳 達 至 大 腦 所 形 成 知 覺 的 認 知

歷 程 ， 刺 激 強 度 的 大 小 決 定 大 腦 辨 別 事 物 的 能 力 ， 型 態 辨 認

則 是 根 據 所 得 的 刺 激 ， 找 尋 有 關 此 型 態 刺 激 的 過 去 經 驗 與 知

識 ， 以 辨 認 此 一 訊 息 的 型 態 為 何 ， 才 進 行 反 應 選 擇 的 階 段 。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則 為 當 刺 激 原 經 由 人 體 辨 認 ， 知 曉 外 在 環 境 所

給 予 的 訊 息 後 ， 大 腦 將 之 與 過 去 經 驗 做 結 合 ， 以 決 定 該 做 出

何 種 動 作 來 反 應 ， 換 句 話 說 ， 此 階 段 即 大 腦 中 樞 系 統 根 據 外

在 環 境 所 提 供 訊 息 ， 做 出 最 佳 的 反 應 方 式 。 最 後 為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 此 階 段 在 經 由 刺 激 的 辨 認 與 反 應 選 擇 後 ， 大 腦 將 這 些

抽 象 的 概 念 轉 換 組 織 成 一 系 列 的 肌 肉 活 動 以 對 環 境 產 生 最 佳

的 反 應 ， 此 階 段 也 被 認 為 是 影 響 複 雜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的 主 要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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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來 說 ， 越 複 雜 的 動 作 ， 大 腦 必 須 使 用 越 多 訊 息 處 理

量 ， 因 此 所 需 的 反 應 時 間 越 長 。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1 9 6 0） 的

實 驗 中 即 提 到 動 作 複 雜 度 與 反 應 時 間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證 實 了

複 雜 性 動 作 的 反 應 時 間 會 長 於 簡 單 動 作 的 反 應 時 間 ， 實 驗 共

有 三 組 動 作 ，（ 1） 手 指 離 開 按 鍵 的 簡 單 動 作 ，（ 2） 手 指 離 開

按 鍵 後 再 增 加 拍 網 球 的 動 作 ，（ 3） 手 指 離 開 按 鍵 後 拍 球 ， 接

著 按 鈕 ， 再 拍 第 二 個 球 。 由 此 實 驗 中 可 發 現 ， 隨 著 動 作 複 雜

度 的 增 加 ， 反 應 時 間 越 長 ， 證 實 了 越 複 雜 動 作 ，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越 長 ， 因 此 與 F i t t s（ 1 9 5 4）指 出 動 作 難 度 越 高 ， 動 作 時

間 越 長 的 實 驗 結 果 有 著 相 同 的 概 念 。  

人 類 發 展 的 各 個 階 段 中 ，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亦 有 所 不 同 ，

隨 著 年 齡 與 心 智 活 動 的 成 長 ， 個 體 對 於 動 作 的 認 知 隨 之 增

加 ， 訊 息 處 理 的 方 式 亦 隨 著 其 成 熟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處

理 動 作 的 方 式 也 將 會 有 所 差 異（ G l e i t m a n， 1 9 9 7），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則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而 產 生 質 與 量 的 改 變 。 B o u r g e o i s

和 H a y（ 2 0 0 3）比 較 5 至 1 1 歲 的 兒 童 在 反 覆 的 點 觸 動 作 中 ，

其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與 動 作 表 現 ， 結 果 顯 示 ，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

最 大 速 度 與 最 大 加 速 度 皆 有 較 好 的 表 現 ， 而 到 達 最 大 速 度 所

使 用 的 時 間 則 無 年 齡 的 效 應 。  

然 而，個 體 由 於 年 齡 的 不 同，其 力 量 的 表 現 必 有 所 不 同，

衝 量 變 異 性 理 論 （ i m p l u s e - v a r i a b i l i t y  t h e o r y） 則 說 明 動 作 的

變 異 是 受 肌 肉 持 續 收 縮 的 時 間 與 力 量 的 影 響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S c h m i d t、 Z e l a z n i k、 H a w k i n s、 F r a n k 和 Q u i n n

（ 1 9 7 9） 針 對 快 速 的 瞄 準 動 作 提 出 了 衝 量 變 異 性 理 論 ， 說 明

個 體 動 作 控 制 的 變 異 會 受 肌 肉 衝 量 的 變 異 影 響 ， 其 中 力 量 變

異 性 原 理 （ f o r c e - v a r i a b i l i t y  p r i n c i p l e s） 更 是 說 明 了 動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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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 來 自 肌 肉 的 力 量 ， 而 動 作 變 異 的 產 生 則 來 自 肌 肉 力 量 的

變 異 ， 肌 肉 的 力 量 亦 影 響 個 體 控 制 動 作 的 能 力 ， 影 響 其 在 動

作 速 度 、 準 確 度 的 表 現 。 而 此 現 象 亦 在 1 8 9 9 年 Wo o d w o r t h

的 研 究 中 提 出 ， Wo o d w o r t h 發 現 當 目 標 區 距 離 增 為 原 來 距 離

2 倍 時 ， 個 體 動 作 表 現 的 誤 差 亦 增 為 原 來 的 2 倍 。 因 此 ，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消 長 的 問 題 不 僅 可 用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來 描 述 ， 其

動 作 控 制 的 過 程 亦 可 用 衝 量 變 異 性 理 論 加 以 解 釋 。  

影 響 訊 息 處 理 的 因 素 除 了 個 體 限 制 外 ， 環 境 與 工 作 亦 是

影 響 的 主 要 因 素，N e w e l l（ 1 9 8 6）提 出 個 體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

主 要 受 到 個 體（ o r g a n i s m）、環 境（ e n v i r o n m e n t）與 工 作（ t a s k）

三 方 面 的 交 互 影 響 ， 其 中 任 一 者 稍 做 改 變 ， 皆 可 能 帶 來 極 大

的 影 響 。 因 此 ， 除 了 個 體 的 年 齡 、 成 熟 度 會 影 響 訊 息 處 理 量

之 外 ， 周 遭 環 境 與 工 作 的 難 易 度 亦 影 響 著 訊 息 處 理 量 ， 就

F i t t s 定 律 的 實 驗 設 計 而 言 ， 為 了 達 到 「 速 度 」 與 「 準 確 度 」

兩 項 實 驗 要 求，對 於 距 離 較 長、目 標 區 寬 度 較 小 的 工 作 任 務，

個 體 為 了 準 確 的 瞄 準 目 標 區 而 會 產 生 較 多 的 訊 息 處 理 量 ， 動

作 的 速 度 也 因 此 而 下 降 ， 相 較 於 距 離 短 或 目 標 區 寬 度 較 大 的

工 作 任 務 ， 個 體 瞄 準 的 目 標 區 越 大 ， 動 作 範 圍 的 限 制 越 小 ，

所 需 的 訊 息 處 理 量 亦 隨 之 下 降 。  

    F i t t s 不 僅 量 化 了 動 作 行 為 表 現，具 體 解 釋 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的 消 長 關 係 ， 其 實 驗 模 式 亦 歷 經 了 超 越 半 世 紀 眾 多

學 者 的 重 製 、 仿 製 的 考 驗 ， 許 多 電 腦 相 關 介 面 的 設 計 也 因 之

得 到 相 當 的 改 善，這 正 是 F i t t s 定 律 至 今 仍 屹 立 不 搖 的 原 因 ，

亦 成 為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的 重 要 性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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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瞄準動作的運動學特徵  
 

    在 日 常 生 活 中，和 瞄 準（ a i m i n g）相 關 的 動 作 隨 處 可 見 ，

舉 凡 伸 手 抓 取 桌 上 的 杯 子 、 在 電 腦 鍵 盤 上 打 字 、 使 用 滑 鼠 點

擊 視 窗 、 用 鑰 匙 將 門 打 開 等 ， 皆 會 有 「 瞄 準 」 動 作 產 生 。  

當 個 體 伸 出 手 臂 抓 取 物 體 時 ， 物 體 的 大 小 、 形 狀 往 往 影 響 其

動 作 的 表 現 ， Z a a l 和 T h e l e n（ 2 0 0 5）指 出 ， 個 體 伸 手 抓 取 較

小 的 物 體 時 ， 通 常 會 放 慢 動 作 的 速 度 以 確 保 手 指 能 精 確 的 抓

取 物 體 。 而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的 領 域 中 ， 瞄 準 動 作 （ a i m i n g  

m o v e m e n t） 亦 經 常 被 探 討 。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中 ， 反 覆 的 瞄 準 動 作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研

究 則 是 F i t t s（ 1 9 5 4） 的 反 覆 點 觸 動 作 實 驗 ， F i t t s（ 1 9 5 4） 設

置 了 三 種 實 驗 工 作 ， 分 別 為 交 互 點 觸 （ r e c i p r o c a l  t a p p i n g）

的 動 作、移 放 圓 盤（ d i s k  t r a n s f e r）以 及 移 放 圓 釘（ p i n  t r a n s f e r）

三 種 動 作 ， 進 而 發 展 出 以 F i t t s 命 名 的 F i t t s 定 律 。 然 而 ， 早

在 F i t t s 定 律 問 世 以 前 ， Wo o d w o r t h（ 1 8 9 9） 即 發 展 出 反 覆 畫

直 線 的 瞄 準 動 作 實 驗 ， 並 提 出 個 體 在 作 瞄 準 動 作 （ a i m i n g  

m o v e m e n t） 時 ， 本 身 會 產 生 初 始 的 調 節 （ i n i t i a l  a d j u s t m e n t）

階 段 促 使 肢 體 朝 向 目 標 物 ， 接 著 個 體 會 藉 由 視 覺 的 回 饋 使 肢

體 移 動 進 入 （ h o m e  i n） 至 目 標 物 或 目 標 區 ， 即 現 階 段 控 制

（ c u r r e n t  c o n t r o l）的 階 段（ Wo o d w o r t h， 1 8 9 9）。然 而 ，在 這

樣 的 過 程 中 ， 身 體 肢 段 必 然 會 有 位 移 和 速 度 的 改 變 ， 速 度 又

因 目 標 物 或 目 標 區 大 小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就 反 覆 的 瞄 準 動 作

而 言 ， 個 體 由 預 備 位 置 移 動 肢 段 至 另 一 目 標 區 時 ， 必 定 會 歷

經 加 速 與 減 速 的 階 段 ， 在 動 作 前 期 的 加 速 階 段 中 ， 由 於 動 作

非 常 的 迅 速 ， 因 此 ， 無 法 有 充 足 的 時 間 修 正 其 動 作 表 現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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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控 制 的 觀 點 則 稱 之 為 開 放 環 式 動 作 控 制 系 統（ o p e n - l o o p  

c o n t r o l  s y s t e m）， 而 在 動 作 後 期 的 減 速 階 段 中 （ 肢 段 接 觸 到

目 標 區 前 的 動 作，特 別 指 類 似 慢 速 的 抓 握 動 作 等 ），由 於 個 體

由 視 覺 獲 得 目 標 區 的 位 置 、 大 小 等 訊 息 回 饋 ， 因 此 在 接 觸 目

標 區 前 會 修 正 其 動 作 表 現 ， 以 準 確 的 到 達 目 標 區 。 此 階 段 即

所 謂 的 閉 鎖 環 式 動 作 控 制 系 統 （ c l o s e d - l o o p  c o n t r o l  

s y s t e m），此 兩 個 系 統 為 動 作 控 制 理 論 中 最 常 被 提 及 的 論 點 ，

而 兩 者 最 大 的 差 異 在 於 有 無 回 饋 機 制 的 產 生 （ M a g i l l ，

2 0 0 7）。  

    閉 鎖 環 動 作 控 制 系 統 中 ， 主 要 藉 著 本 體 感 官 知 覺 的 回

饋 ， 進 而 對 動 作 進 行 修 正 ， 而 開 放 環 動 作 控 制 系 統 中 ， 雖 然

亦 有 本 體 感 覺 存 在 ， 但 由 於 動 作 初 期 迅 速 ， 受 限 於 時 間 的 因

素 ， 個 體 無 法 對 動 作 進 行 修 正 。 R i c k e r等 人 （ 1 9 9 9） 指 出 ，

一 但 動 作 修 正 的 機 制 產 生 ， 視 覺 回 饋 已 無 多 大 作 用 。 因 此 ，

E l l i o t t等 人 （ 1 9 9 9） 指 出 ， 儘 管 有 了 視 覺 回 饋 ， 還 需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修 正 動 作 ， 視 覺 回 饋 才 得 發 揮 其 作 用 。  

    在 人 體 的 感 官 系 統 中 ， 個 體 最 常 使 用 以 及 最 信 任 的 不 外

乎 是 視 覺 ， 當 個 體 在 學 習 一 項 新 的 動 作 技 能 時 ， 往 往 會 依 賴

視 覺 的 回 饋 ， 例 如 ， 初 學 電 腦 打 字 時 ， 個 體 會 傾 向 於 將 視 覺

焦 點 放 在 手 指 是 否 準 確 的 敲 擊 到 鍵 盤 上 的 按 鍵 ， 若 剝 奪 其 視

覺 ， 個 體 便 無 法 「 瞄 準 」 其 欲 敲 擊 之 按 鍵 ， 因 此 ， 視 覺 在 瞄

準 動 作 中 扮 演 著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若 欲 探 討 視 覺 在 速 度 -準 確 度 消 長 的 瞄 準 運 動 歷 程，則 約

略 可 分 成 準 備 階 段（ m o v e m e n t  p r e p a r a t i o n  p h a s e）、開 始 動 作

階 段 （ i n i t i a l  f l i g h t  p h a s e）、 結 束 階 段 （ t e r m i n a t i o n  p h a s e）

等 三 個 階 段 來 探 討（ M a g i l l， 2 0 0 7）。 當 個 體 下 決 策 執 行 此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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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準 確 度 動 作 時，即 已 啟 動 準 備 階 段，在 此 階 段 中，個 體 會

利 用 視 覺 偵 測 周 遭 環 境 的 規 律 性 特 徵 （ 如 ： 肢 體 將 移 動 的 方

向 與 距 離、目 標 區 或 目 標 物 的 大 小 等 ），而 與 動 作 相 關 的 訊 息

亦 被 傳 送 到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 進 而 決 定 其 因 應 的 動 作 ； 第 二 個

階 段 即 為 動 作 開 始 的 階 段 ， 這 個 階 段 的 動 作 非 常 迅 速 ， 屬 開

放 式 動 作 控 制 系 統，雖 然 視 覺 提 供 給 個 體 目 標 的 大 小、方 位、

距 離 等 訊 息 ， 但 其 作 用 是 為 了 當 肢 體 接 近 目 標 區 時 用 以 調 整

修 正 其 動 作 表 現 ， 在 動 作 的 初 期 ， 視 覺 的 作 用 並 非 是 影 響 動

作 的 主 要 因 素 ； 第 三 個 階 段 即 為 動 作 結 束 的 階 段 ， 即 個 體 在

接 觸 目 標 區 前 的 減 速 動 作 ， 若 此 時 有 足 夠 時 間 進 行 動 作 的 修

正，此 階 段 則 屬 於 閉 鎖 環 控 制 系 統，個 體 會 在 接 觸 目 標 區 前，

降 低 其 動 作 速 度 瞄 準 目 標 區 ， 並 透 過 視 覺 的 回 饋 以 調 整 修 正

動 作 ， 使 動 作 能 準 確 的 進 入 目 標 區 。 然 而 ， 若 欲 利 用 視 覺 回

饋 在 動 作 後 期 調 整 修 正 動 作 ， 則 需 要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量 得 以 完

成，否 則，當 動 作 速 度 過 快 時，即 使 有 視 覺 提 供 相 關 的 訊 息 ，

個 體 亦 無 法 有 時 間 進 行 動 作 的 修 正 ， 如 此 一 來 ， 此 動 作 便 屬

於 開 放 環 的 控 制 系 統 而 非 閉 鎖 環 控 制 系 統 。  

    而 在 反 覆 快 速 的 瞄 準 動 作 中，個 體 所 接 受 的 視 覺 回 饋（ 如

目 標 區 的 大 小 、 形 狀 ， 或 動 作 距 離 、 長 短 與 方 向 等 ） 是 否 影

響 其 動 作 表 現 呢 ？ B o o t s m a、 F e r n a n d e z和 M o t t e t（ 2 0 0 4） 指

出 ， 當 動 作 距 離 較 長 時 ，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動 作 速 度 ， 而 瞄 準 的

目 標 區 較 小 時 ， 所 產 生 的 速 度 峰 值 亦 較 小 ； S m y r n i s 、

E v d o k i m i d i s、 C o n s t a n t i n i d i s和 K a s t r i n a k i s（ 2 0 0 0） 透 過 搖 桿

的 操 作 研 究 指 出 ， 動 作 的 最 大 速 度 、 最 大 加 速 度 會 隨 著 兩 側

目 標 區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提 升 。 更 有 研 究 者 指 出 目 標 區 的 形 狀 亦

影 響 個 體 的 動 作 表 現 ， 而 W h i s e n a n d和 E m u r i a n（ 1 9 9 9） 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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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實 驗 參 加 者 透 過 滑 鼠 反 覆 來 回 點 觸 不 同 形 狀 目 標 區 ， 結

果 發 現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方 型 目 標 區 的 動 作 時 間 表 現 優 於 圓 形 目

標 區 ， S m y r n i s、 E v d o k i m i d i s、 C o n s t a n t i n i d i s和 K a s t r i n a k i s

（ 2 0 0 0） 除 了 利 用 搖 桿 探 討 目 標 區 寬 度 和 距 離 在 F i t t s定 律 上

的 適 用 性 ， 亦 探 討 方 向 是 否 影 響 動 作 時 間 的 表 現 ， 結 果 發 現

方 向 並 不 會 對 動 作 時 間 造 成 影 響 。  

    視 覺 在 瞄 準 動 作 中 的 確 扮 演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有 了 視 覺 提

供 的 訊 息 ， 個 體 才 得 以 在 接 近 目 標 區 時 適 時 的 減 速 ， 以 精 確

到 達 目 標 區，而 當 目 標 區 較 小 時，個 體 會 為 了「 瞄 準 」並「 準

確 」 的 到 達 目 標 區 而 降 低 速 度 ， 不 論 速 度 的 快 與 否 ， 在 此 種

瞄 準 動 作 的 過 程 中 ， 必 定 會 經 歷 起 始 動 作 到 最 大 速 度 的 加 速

階 段 ， 以 及 進 入 目 標 區 的 減 速 階 段 ， 而 影 響 動 作 最 大 加 速 度

位 置 點 的 因 素 不 外 乎 和 動 作 難 度 有 關 ， 即 和 動 作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大 小 有 關 ， 因 此 ， 本 研 究 操 弄 動 作 距 離 和 目 標 區 大 小 ， 探

討 個 體 在 單 維 直 線 上 操 作 不 同 難 度 工 作 時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特

徵 。  

 

 

第三節  本章小結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模 式 是 如 此 的 多 樣 且 複 雜 ， 要 將 其 以 數

據 資 料 呈 現 加 以 比 較 ， 必 有 一 定 的 限 制 存 在 ， F i t t s 於 1 9 5 4

年 首 驅 以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 發 展 出 一 套 解 釋 人 類 複 雜 動 作 行 為

的 數 學 模 式 ， 其 數 學 模 式 在 歷 經 了 半 個 世 紀 的 時 間 考 驗 後 ，

在 其 相 關 實 驗 設 計 上 仍 有 相 當 大 的 可 解 釋 度 ， 並 且 被 廣 泛 的

應 用 在 電 腦 介 面 設 計 的 相 關 研 究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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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 t t s 定 律 的 速 度 -準 確 度 消 長 概 念 亦 適 用 於 許 多 的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 如 飛 鏢 投 擲 、 伸 手 抓 取 大 小 不 同 的 物 體 、 使 用 滑

鼠 反 覆 拖 曳 文 件 等 動 作 ， 皆 可 用 F i t t s 定 律 來 預 測 其 動 作 時

間 。  

    然 而 ，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皆 是 由 最 基 本 的 動 作 元 素 組 合 而

成。有 別 於 大 多 數 F i t t s 定 律 在 2 維 運 動、 3 維 運 動 上 的 相 關

研 究，本 研 究 操 弄「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將 工 作 簡 單 化，以 降 低

實 驗 工 作 本 身 在 空 間 上 的 不 確 定 因 素 ， 此 外 ， 亦 發 展 另 一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檢 測 F i t t s 定 律 ， 將 之 和 原 始 定 義 的 公 式 以 及

W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於 1 9 6 9 發 展 的 公 式 做 比 較 ， 為 日

後 研 究 提 供 另 一 種 新 的 思 維 模 式 。 此 外 ， 本 研 究 透 過 過 程 的

測 量 手 段 比 較 在 動 作 過 程 中 ， 最 大 速 度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標 準

差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以 及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佔 整 體 動 作 距 離 的 百 分

比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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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研 究 依 研 究 問 題 所 需 ， 分 成 下 列 內 容 陳 述 ： 第 一 節 、

實 驗 參 加 者；第 二 節、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第 三 節、實 驗 設 計 ；

第 四 節 、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 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第一節  實驗參加者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1 5 名 身 心 健 康 、 無 肢 體 障 礙 之 成

人，其 中 包 括 8 名 男 性 與 7 名 女 性，其 平 均 年 齡 為 2 0 . 8  ±  2 . 3

歲 ， 參 加 者 者 於 正 式 實 驗 前 均 已 簽 署 「 實 驗 參 加 者 須 知 與 同

意 書 」。研 究 者 亦 在 實 驗 進 行 之 前 告 知 每 位 參 加 者 實 驗 的 操 作

流 程 以 及 注 意 事 項 以 確 保 實 驗 參 加 者 之 權 益 。  

 

 

第二節  實驗儀器與設備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與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分 述 如

下 ：  

一 、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 一 ）線 性 移 動 儀（ G e f r a n  M o d e l  P K - M - 0 6 0 0 - L，如 圖 2） 

（ 二 ） B i o p a c  M P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 1 0 0 0 H z）  

（ 三 ）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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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一 ）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3 . 9 . 1 版 分 析 軟 體  

（ 二 ）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2 0 0 3 版 試 算 分 析 軟 體  

（ 三 ）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5 . 0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圖 2： 線 性 移 動 儀  

 

 

第三節  實驗設計  
 

    有 別 於 以 往 費 茲 定 律 相 關 研 究 之 實 驗 設 計 大 多 以 2 維 或

3 維 肢 體 動 作 為 主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是 否 依 然

符 合 費 茲 定 律 的 預 測 ， 因 此 ， 實 驗 要 求 參 加 者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反 覆 來 回 拖 曳 感 應 器 ， 並 快 速 準 確 的 移 動 到 所 給 予 的 目 標

區 塊 。 所 有 實 驗 參 加 者 皆 必 須 隨 機 完 成 由 2 種 目 標 區 寬 度 與

4 種 移 動 距 離 配 置 而 成 的 7 種 難 度 組 合 動 作 （ 如 表 1）， 每 次

動 作 試 作 2 0 秒 ， 並 從 中 擷 取 1 0 秒 作 分 析 。  

    實 驗 者 將 線 性 移 動 儀 側 邊 貼 上 魔 鬼 粘 ， 再 以 不 同 顏 色 厚

紙 板 黏 貼 於 兩 側 目 標 區 ， 實 驗 操 弄 者 根 據 參 加 者 隨 機 抽 取 之



 

 

 

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 23 ‐ 
 

難 度 選 擇 厚 紙 板 寬 度 （ 目 標 區 寬 度 ） 以 及 設 置 其 距 離 ， 兩 側

厚 紙 板 的 中 心 點 連 線 為 動 作 距 離 。 此 外 ，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之 感

應 器 外 側 亦 黏 貼 一 以 厚 紙 板 製 成 之 指 針 ， 以 方 便 參 加 者 瞄 準

兩 側 目 標 區 ， 實 驗 試 作 時 則 要 求 參 加 者 快 速 來 回 拖 曳 感 應

器 ， 且 須 讓 指 針 準 確 的 落 在 兩 側 目 標 區 。  

 
表 1： 7 種 工 作 之 目 標 寬 度 與 距 離 組 合 整 理 表  

工 作  A（ 公 分 ）  W（ 公 分 ）  理 論 I D（ 位 元 /秒 ）

1  4  2  2  

2  8  2  3  

3  1 6  2  4  

4  3 2  2  5  

5  8  4  2  

6  1 6  4  3  

7  3 2  4  4  

 
 

第四節  實驗流程與步驟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參 加 者 為 1 5 名 自 願 大 學 在 學 學 生，參 加 者

者 於 正 式 實 驗 前 皆 已 簽 署 「 實 驗 參 加 者 須 知 與 同 意 書 」。  

    在 實 驗 進 行 之 前 ， 實 驗 者 告 知 每 位 參 加 者 實 驗 的 操 作 流

程 ， 包 括 每 次 試 作 所 需 時 間 為 2 0 秒 、 每 人 皆 需 隨 機 完 成 7

種 工 作 任 務 （ 由 W  =  2、 4 公 分 ， A =  4、 8、 1 6、 3 2 公 分 所

組 成 之 4 種 難 度 工 作 ）、每 次 試 作 間 皆 休 息 1 分 鐘，以 及 在 每

次 正 式 試 作 前 ， 參 加 者 皆 可 練 習 數 次 以 調 整 個 人 最 佳 動 作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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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 在 施 測 時，實 驗 者 會 隨 機 提 醒 參 加 者 盡 可 能 的「 快 速 」

且 「 準 確 」 的 到 達 兩 側 目 標 區 塊 ， 並 施 測 結 束 後 擷 取 每 次 試

作 動 作 之 1 0 秒 鐘 進 行 分 析，練 習 試 作 不 列 入 分 析 之 用。本 研

究 之 實 驗 流 程 圖 如 圖 3 所 示 。  

 

 

 

 

 

 

 

 

 
圖 3： 實 驗 流 程 圖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 研 究 實 驗 所 得 之 運 動 學 參 數 是 透 過 B i o p a c  M P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1 0 0 0 H z）收 集 而 成，並 經 由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實 驗 參 加 者 調 整 最 佳 動 作 位 置 後 ， 實 驗 者 施 予 口

令，並 紀 錄 為 時 連 續 2 0 秒 之 拖 曳 動 作，每 次 試 作 結
束 皆 休 息 1 分 鐘 再 進 行 下 次 試 作 。  

實 驗 參 加 者 隨 機 抽 取 7 種 工 作 試 作 順 序  

實 驗 者 示 範 並 說 明 實 驗 操 作 流 程  

實 驗 參 加 者 簽 署 參 加 者 須 知 及 同 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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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9 . 1 版 分 析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所 得 數 據 包 括 平 均 動 作 時

間 、 實 際 動 作 位 移 等 ， 並 將 所 得 資 料 以 B u t t e r w o r t h 低 通 數

位 濾 波 法 進 行 修 勻（ 截 止 頻 率 8 H z），而 動 作 位 移 之 數 據 微 分

後 得 到 最 大 速 度 數 值 ， 進 而 分 析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點 ， 再 將 最

大 速 度 產 生 點 的 距 離 除 以 全 程 距 離 ， 得 到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的 百

分 比 ， 並 透 過 以 上 相 關 數 據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 此 外 ， 本 研 究 亦

比 較 參 加 者 在 進 行 給 予 工 作 任 務 過 程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特 徵 。 以

下 為 分 析 所 得 數 據 加 以 描 述 解 釋 ：  

一 、 平 均 動 作 時 間  

    為 參 加 者 單 次 動 作 的 時 間 值。本 研 究 將 1 5 位 參 加 者 的 7

種 難 度 工 作 各 取 1 0 秒 鐘，並 取 其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動 作 時 間 平 均

值 是 為 該 參 加 者 的 單 次 動 作 平 均 時 間 。  

 

二 、 實 際 動 作 位 移  

    計 算 各 個 實 驗 參 加 者 實 際 移 動 位 置 的 距 離 ， 取 兩 目 標 區

實 際 施 作 範 圍 的 中 點 連 線（ A’），以 及 兩 目 標 區 的 施 作 中 心 連

線 （ A’’）。  

 

三 、 實 際 難 度 指 數  

    實 際 難 度 指 數 的 計 算 以 以 上 兩 種 實 際 動 作 位 移 的 數 值 做

計 算 。 本 研 究 兩 種 實 際 難 度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 一 ） We l f o r d 法  l o g 2 ( A’ / W ’ + 0 . 5 )  

      A’： 代 表 兩 側 目 標 區 實 際 動 作 範 圍 之 中 點 連 線  

W ’： 代 表 兩 側 實 際 施 作 目 標 區 範 圍 之 平 均  

（ 二 ） 中 心 位 置 法  l o g 2 ( 2 A ” / W ” )  

      A ”： 以 兩 側 實 際 施 作 目 標 之 動 作 中 心 為 目 標 區 中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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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側 目 標 區 中 點 連 線 即 為 A ”。  

W ”：以 動 作 中 心 為 中 點，向 左 右 兩 側 推 算 兩 個 標 準 差

為 實 際 動 作 寬 度 。  

 

四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點  

    參 加 者 由 一 目 標 區 移 至 另 一 目 標 區 過 程 中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點 。  

 

五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參 加 者 由 一 目 標 區 移 至 另 一 目 標 區 過 程 中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點 占 整 體 距 離 的 百 分 比 。  

 

    本 研 究 方 法 採 用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顯 著 水 準

α 定 為 . 0 5， 實 驗 數 據 經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各 運 動 學 參 數 若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採 用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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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主 要 透 過 三 種 難 度 計 算 的 方 式 檢 測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是 否 依 然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實 驗 所 得 數 據 經 處 理 後，共

分 成 四 個 部 分 說 明 ： 第 一 節 、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分 析 ； 第 二 節 、

各 難 度 工 作 之 動 作 速 度 及 變 異 性 ； 第 三 節 、 各 難 度 工 作 之 加

速 距 離 ； 第 四 節 、 綜 合 討 論 。  

 

第一節  難度計算方式分析  
 

    在 F i t t s 定 律 的 相 關 研 究 領 域 中，難 度 的 計 算 方 式 一 直 是

許 多 研 究 者 所 探 討 的 課 題，雖 然 原 始 F i t t s 定 律 數 學 模 式 已 可

有 效 的 解 釋 預 測 動 作 時 間 ， 仍 有 許 多 研 究 者 為 了 得 到 更 精 確

的 數 值 而 發 展 出 各 種 相 關 公 式 ， 其 中 最 常 被 使 用 的 不 外 乎 是

We l f o r d、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1 9 6 9）所 發 展 出 的 難 度 計 算 公 式 ：

l o g 2 ( A’ / W ’ + 0 . 5 )， 其 中 A’代 表 兩 側 目 標 區 實 際 動 作 範 圍 之 中

點 連 線 ， W ’代 表 兩 側 實 際 施 作 目 標 區 範 圍 的 平 均 。  

本 研 究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除 了 使 用 l o g 2 ( A’ / W ’ + 0 . 5 )公 式 外 ，

亦 發 展 另 一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 此 方 式 依 照 原 始 難 度 公 式

l o g 2 ( 2 A / W )的 概 念 ， 動 作 距 離 （ A ”） 以 兩 側 實 際 施 作 目 標 之

動 作 中 心 連 線 表 示，目 標 寬 度（ W ”）計 算 則 是 以 動 作 中 心 為

中 點 ， 向 左 右 兩 側 推 算 兩 個 標 準 差 為 實 際 動 作 寬 度 ， 本 研 究

以 l o g 2 ( 2 A ” / W ” )作 表 示 ， 並 稱 之 為 中 心 位 置 法 。 本 研 究 發 展

此 公 式 的 想 法 在 於 ， 點 觸 或 拖 曳 的 連 續 動 作 每 次 皆 不 同 ， 到

達 目 標 區 亦 有 一 定 的 誤 差 範 圍 ， 為 了 能 夠 涵 蓋 9 5 %的 點 觸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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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 曳 終 點 位 置 ， 並 避 免 動 作 過 程 中 極 端 動 作 造 成 偏 差 過 大 ，

因 此 以 全 部 動 作 中 心 為 中 點 ， 向 左 右 兩 側 推 算 兩 個 標 準 差 為

實 際 動 作 寬 度 ， 並 以 兩 動 作 中 心 中 點 連 線 為 實 際 動 作 距 離 。  

兩 種 難 度 重 算 方 式 與 原 始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比 較 如 表 2 所

示 。  

 
表 2： 三 種 計 算 難 度 方 式 比 較 表  

原 始 難 度

公 式  
We l f o r d 法  中 心 位 置 法  工

作  

動 作

時 間  
標 準 差  

A  W I D A ’  W ’  I D ’  A ”  W ”  I D ”

1  0 . 1 2 6  0 . 0 2 0  4  2 2  5 . 3  2 . 1 1 . 6 1   5 . 3  2 . 2 2 . 3 0  

2  0 . 1 3 8  0 . 0 2 2  8  2 3 1 1 . 1  3 . 4 1 . 9 6  1 1 . 1  3 . 5 2 . 6 8  

3  0 . 1 7 0  0 . 0 2 8  1 6  2 4 2 0 . 9  5 . 3 2 . 1 7  2 1 . 0  5 . 5 2 . 9 3  

4  0 . 2 1 9  0 . 0 3 9  3 2  2 5 4 1 . 4  7 . 7 2 . 5 9  4 1 . 2  8 . 4 3 . 3 8  

5  0 . 1 4 1  0 . 0 2 6  8  4 2 1 0 . 5  3 . 2 1 . 9 5  1 0 . 5  3 . 3 2 . 6 8  

6  0 . 1 5 9  0 . 0 3 2  1 6  4 3 2 0 . 8  6 . 0 2 . 0 1  2 1 . 1  6 . 1 2 . 8 0  

7  0 . 2 3 0  0 . 0 3 7  3 2  4 4 4 1 . 1  8 . 1 2 . 5 3  4 2 . 0  8 . 1 3 . 4 2  
註 ： 動 作 時 間（ 平 均 單 次 動 作 時 間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秒 ； A（ A’， A ”）、

W（ W ’， W ”） 單 位 為 公 分 ； I D（ I D ’， I D ”） 單 位 為 位 元 /秒 。  

 

由 表 2 可 以 發 現 ， 在 後 兩 者 重 新 計 算 難 度 的 結 果 中 ， 本

研 究 發 展 的 中 心 位 置 法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l o g 2 ( 2 A ” / W ” )較 接 近 原

始 的 難 度 指 數 ， 而 以 We l f o r d 法 l o g 2 ( A’ / W ’ + 0 . 5 )的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雖 然 考 慮 了 實 驗 者 的 所 有 動 作 位 置 ， 但 卻 因 參 雜 了 兩 側

目 標 區 極 端 位 置 的 數 值 而 產 生 較 大 的 誤 差 。 在 重 新 計 算 難 度

後 ， 可 發 現 實 驗 參 加 者 會 增 加 實 際 給 予 的 動 作 距 離 （ A） 與

目 標 區 寬 度（ W），縮 小 所 給 予 的 難 度，而 在 目 標 區 寬 度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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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度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 實 際 的 目 標 區 寬 度 會 隨 著 難 度 的 增 加 而

加 寬 。 例 如 ， 工 作 1 到 工 作 4 中 ， 目 標 區 的 寬 度 設 置 皆 為 2

公 分 ， 動 作 距 離 的 設 置 依 序 為 4 公 分 ， 8 公 分 ， 1 6 公 分 與 3 2

公 分 ， 經 過 重 新 計 算 施 作 數 值 後 ， 實 際 的 目 標 區 寬 度 會 依 動

作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  

經 過 難 度 重 新 計 算 後 ， 將 已 得 數 據 進 行 簡 單 迴 歸 分 析 ，

推 算 其 常 數 項 b 值 及 計 算 其 I P 值 ， 1 5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三 種

難 度 計 算 下 之 b 值 表 現 如 表 3、 4、 5 所 示 ，  

    表 3 為 原 始 計 算 公 式 所 求 得 之 b 值 與 I P 值 ， R 2 數 值 的

意 義 代 表 可 解 釋 的 變 異 量，觀 察 表 3 發 現，除 了 參 加 者 2、 3、

7、 1 4 外 ， 其 餘 實 驗 參 加 者 皆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而 參 加

者 3 與 參 加 者 7 雖 無 達 顯 著 水 準 ， 但 其 R 2 值 皆 達 到 5 0 %以

上 ， 代 表 其 還 是 達 到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因 此 ， 使 用 原 始 的

F i t t s 定 律 公 式 為 依 據 時 ， 參 加 者 的 表 現 大 多 皆 能 達 到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而 其 表 現 指 數 分 布 在 1 8 . 8 6 8（ 位 元 /秒 ）到 7 1 . 4 2 9

（ 位 元 /秒 ）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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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原 始 公 式 l o g 2  ( 2 A / W )之 b 值 、 I P 值 與 R 2 值  
參 加 者 b  I P（ 1 / b）  R 2   t（ 6）  

1  0 . 0 2 6  3 8 . 4 6 2   . 7 8 4   4 . 2 5 9 *  

2  0 . 0 1 4  7 1 . 4 2 9   . 3 6 4   1 . 6 9 0  

3  0 . 0 2 2  4 5 . 4 5 5   . 5 0 3   2 . 2 4 9  
4  0 . 0 3 1  3 2 . 2 5 8   . 7 1 9   3 . 5 7 3 *  
5  0 . 0 2 5  4 0 . 0 0 0   . 7 4 5   3 . 8 1 9 *  
6  0 . 0 3 5  2 8 . 5 7 1   . 7 6 6   4 . 0 4 7 *  
7  0 . 0 3 6  2 7 . 7 7 8   . 5 4 0   2 . 4 2 4  
8  0 . 0 3 1  3 2 . 2 5 8   . 6 8 8   3 . 3 2 3 *  
9  0 . 0 5 3  1 8 . 8 6 8   . 8 9 1   6 . 3 8 4 *  

1 0  0 . 0 2 6  3 8 . 4 6 2   . 6 8 0   3 . 2 6 0 *  
1 1  0 . 0 4 3  2 3 . 2 5 6   . 6 9 5   3 . 3 7 3 *  
1 2  0 . 0 3 7  2 7 . 0 2 7   . 9 1 5   7 . 3 3 4 *  
1 3  0 . 0 3 5  2 8 . 5 7 1   . 7 1 7   3 . 5 5 6 *  
1 4  0 . 0 3 3  3 0 . 3 0 3   . 3 0 2   1 . 4 7 1  
1 5  0 . 0 2 6  3 8 . 4 6 2   . 6 7 6   3 . 2 3 2 *  

註 ： I P 單 位 為 位 元 /秒 ； * p  <  . 0 5。  

 
 
    表 4 則 是 依 據 W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1 9 6 9）所 發 展

出 的 公 式 所 求 得 數 據，結 果 顯 示，參 加 者 8、 9、 1 0、 1 1、 1 3、

1 4、 1 5 等 7 人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其 R 2 值 可 解 釋 度 均 達 6 0 %以

上 ， 其 餘 參 加 者 雖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但 參 加 者 3、 4、 5 之 R 2

值 可 解 釋 度 亦 達 5 0 %以 上 ， 參 加 者 1、 2、 6、 7 的 R 2 值 可 解

釋 度 亦 接 近 5 0 %，因 此，以 此 公 式 所 求 得 數 據 亦 能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而 其 所 得 I P 指 數 分 布 在 6 . 0 2 4（ 位 元 /秒 ） 到

2 1 . 7 3 9（ 位 元 /秒 ）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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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We l f o r d（ 1 9 6 9） 公 式 l o g 2 ( A ’ / W ’ + 0 . 5 )之 b 值 、 I P
值 與 R 2 值  

參 加 者  b  I P（ 1 / b）  R 2  t（ 6）  
1  0 . 0 7 8  1 2 . 8 2 1   . 4 9 1   2 . 1 9 4 *  
2  0 . 0 5 0  2 0 . 0 0 0  . 4 3 0   1 . 9 4 1 *  
3  0 . 0 6 2  1 6 . 1 2 9   . 5 5 2   2 . 4 8 1 *  
4  0 . 0 7 4  1 3 . 5 1 4  . 5 3 7   2 . 4 1 0 *  
5  0 . 0 4 6  2 1 . 7 3 9   . 0 8 5   0 . 6 8 0 *  
6  0 . 0 6 2  1 6 . 1 2 9   . 4 7 3   2 . 1 2 0 *  
7  0 . 1 1 5   8 . 6 9 6   . 4 6 8   2 . 0 9 8 *  
8  0 . 0 8 0  1 2 . 5 0 0   . 9 6 5  1 1 . 7 7 9 *  
9  0 . 1 6 6   6 . 0 2 4   . 8 0 9   4 . 5 9 9 *  

1 0  0 . 0 9 1  1 0 . 9 8 9   . 6 9 3   3 . 3 5 9 *  
1 1  0 . 0 8 2  1 2 . 1 9 5   . 6 7 5   3 . 2 2 0 *  
1 2  0 . 0 6 1  1 6 . 3 9 3   . 3 9 9   1 . 8 2 4 *  
1 3  0 . 0 6 3  1 5 . 8 7 3   . 6 1 7   2 . 8 3 9 *  
1 4  0 . 1 0 1   9 . 9 0 1   . 8 3 6   5 . 0 5 0 *  
1 5  0 . 0 8 8  1 1 . 3 6 4  . 7 3 4   3 . 7 1 0 *  
註 ： I P 單 位 為 位 元 /秒 ； * p  <  . 0 5。  

 

    表 5 則 是 依 據 本 研 究 所 發 展 出 的 中 心 位 置 法 公 式 所 求 得

數 據 ， 結 果 顯 示 ， 除 參 加 者 2、 3、 5、 6、 1 2、 1 5 之 外 ， 其 餘

參 加 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其 中，參 加 者 6、 1 2 雖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但 其 R 2 值 可 解 釋 度 皆 超 過 5 0 %，參 加 者 2、 3 之 R 2 值 可 解 釋

度 則 皆 接 近 5 0 %， 因 此 ， 使 用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公 式 重 新 計

算 難 度 各 參 數 後 ， 亦 能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其 所 得 I P 指

數 分 布 在 6 . 4 5 2（ 位 元 /秒 ） 到 2 5 . 0 0 0（ 位 元 /秒 ）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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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公 式 l o g 2  ( 2 A ” / W ” )之 b 值 、 I P 值
與 R 2 值  

參 加 者  b  I P（ 1 / b）  R 2  t（ 6）  
1  0 . 0 6 7  1 4 . 9 2 5   . 6 8 3   3 . 2 7 9 *  
2  0 . 0 4 0  2 5 . 0 0 0  . 4 4 5   2 . 0 0 3 *  
3  0 . 0 5 9  1 6 . 9 4 9   . 4 5 2   2 . 0 3 2 *  
4  0 . 0 8 6  1 1 . 6 2 8  . 6 1 2   2 . 8 1 1 *  
5  0 . 0 6 8  1 4 . 7 0 6   . 2 2 5   1 . 2 0 6 *  
6  0 . 0 5 3  1 8 . 8 6 8   . 5 5 0   2 . 4 7 1 *  
7  0 . 0 8 3  1 2 . 0 4 8   . 6 1 7   2 . 8 4 0 *  
8  0 . 0 7 8  1 2 . 8 2 1   . 9 9 2  2 5 . 1 8 6 *  
9  0 . 1 5 5   6 . 4 5 2   . 7 6 1   3 . 9 9 4 *  

1 0  0 . 0 8 1  1 2 . 3 4 6   . 7 9 2   4 . 3 5 8 *  
1 1  0 . 0 8 8  1 1 . 3 6 4   . 8 0 9   4 . 6 0 6 *  
1 2  0 . 0 5 9  1 6 . 9 4 9   . 5 2 8   2 . 3 6 6 *  
1 3  0 . 0 6 4  1 5 . 6 2 5   . 6 9 6   3 . 3 8 0 *  
1 4  0 . 0 8 3  1 2 . 0 4 8   . 8 1 9   4 . 7 6 4 *  
1 5  0 . 0 4 5  2 2 . 2 2 2   . 2 6 3   1 . 3 3 6 *  
註 ： I P 單 位 為 位 元 /秒 ； * p  <  . 0 5。  

 
 
 
第二節  各難度工作之最大速度及變異性  

 
    為 了 比 較 1 5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各 種 難 度 組 合 的 工 作 任 務

中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於 去 程 與 回 程 中 之 差 異 ， 整 理 出 參

加 者 於 7 種 工 作 之 去 程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描 述 統 計 ， 如 表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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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參 加 者 於 7 種 工 作 任 務 之 最 大 速 度 描 述 統 計  

I D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表 現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I D  =  2  
（ W  =  2 ,  A  =  4）  6 7 . 7 0 7 . 4  0 6 9 . 3  0 7 . 9  

2  I D  =  3  
（ W  =  2 ,  A  =  8）  1 2 8 . 8 1 1 . 4  1 3 2 . 9  1 1 . 7  

3  I D  =  4  
（ W  =  2 ,  A  =  1 6）  1 9 7 . 8 1 3 . 7  2 1 0 . 8   1 4 . 8  

4  I D  =  5  
（ W  =  2 ,  A  =  3 2）  3 1 2 . 7 1 8 . 2  3 2 4 . 4   1 8 . 8  

5  I D  =  2  
（ W  =  4 ,  A  =  8）  1 2 0 . 8 0 9 . 9  1 2 5 . 0  0 9 . 3  

6  I D  =  3  
（ W  =  4 ,  A  =  1 6）  2 1 6 . 5 1 6 . 1  2 2 9 . 6  1 5 . 8  

7  I D  =  4  
（ W  =  4 ,  A  =  3 2）  3 0 6 . 3 1 7 . 6  3 1 0 . 9  1 9 . 6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表 6 結 果 顯 示， 1 5 位 參 加 者 在 工 作 1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7 . 7  ±  7 . 4 公 分 /秒、6 9 . 3  ±  

7 . 9 公 分 /秒 ； 工 作 2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1 2 8 . 8  ±  1 1 . 4 公 分 /秒 、 1 3 2 . 9  ±  1 1 . 7 公 分 /秒 ；

工 作 3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1 9 7 . 8  ±  1 3 . 7 公 分 /秒 、 2 1 0 . 8  ±  1 4 . 8 公 分 /秒 ； 工 作 4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3 1 2 . 7  ±  1 8 . 2

公 分 /秒 、 3 2 4 . 4  ±  1 8 . 8 公 分 /秒 ； 工 作 5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1 2 0 . 8  ±  9 . 9 公 分 /秒、1 2 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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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公 分 /秒 ； 工 作 6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2 1 6 . 5  ±  1 6 . 1 公 分 /秒 、 2 2 9 . 6  ±  1 5 . 8 公 分 /秒 ；

工 作 7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在 去 程 工 作 與 回 程 工 作 的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3 0 6 . 3  ±  1 7 . 6 公 分 /秒、 3 1 0 . 9  ±  1 9 . 6 公 分 /秒。就 表 面 上 看 來 ，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似 乎 隨 著 難 度 成 正 比 ， 但 難 度 是 由 目 標 寬 度

與 動 作 距 離 所 組 成 ， 工 作 1 至 工 作 7 的 難 度 組 合 分 別 為 ， 工

作 1： I D  =  2， W  =  2， A  =  4；工 作 2： I D  =  3， W  =  2， A  =  8；

工 作 3： I D  =  4， W  =  2， A  =  1 6； 工 作 4： I D  =  5， W  =  2， A  

=  3 2； 工 作 5： I D  =  2， W  =  4， A  =  8； 工 作 6： I D  =  3， W  =  

4， A  =  1 6； 工 作 7： I D  =  4， W  =  4， A  =  3 2； 工 作 1 至 工 作

4 為 固 定 的 目 標 區 寬 度 ， 其 動 作 難 度 是 隨 著 動 作 距 離 而 變

動 ， 工 作 5 至 工 作 7 亦 是 如 此 ， 因 此 ， 表 6 實 際 所 表 達 的 訊

息 顯 示 ， 在 目 標 區 寬 度 固 定 的 情 況 下 ， 其 最 大 速 度 會 隨 著 距

離 成 正 比 。  

    此 外 ， 當 比 較 同 難 度 的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時 ， 工 作 1 與 工 作

5 的 難 度 指 數 同 為 2， 其 去 程 最 大 速 表 現 為 6 7 . 7  ±  7 . 4 公 分 /

秒 ， 回 程 為 6 9 . 3  ±  7 . 9 公 分 /秒 ； 工 作 5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為

1 2 0 . 8  ±  9 . 9 公 分 /秒 ， 回 程 為 1 2 5 . 0  ±  9 . 3 公 分 /秒 ， 工 作 5 的

最 大 速 度 明 顯 大 於 工 作 1 的 最 大 速 度 。 工 作 2 與 工 作 6 的 難

度 指 數 同 為 3， 工 作 2 去 程 最 大 速 表 現 為 1 2 8 . 8  ±  1 1 . 4 公 分 /

秒 ， 回 程 為 1 3 2 . 9  ±  1 1 . 7 公 分 /秒 ； 工 作 6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為 2 1 6 . 5  ±  1 6 . 1 公 分 /秒 ， 回 程 為 2 2 9 . 6  ±  1 5 . 8 公 分 /秒 ， 工 作

6 的 最 大 速 度 明 顯 大 於 工 作 2 的 最 大 速 度 。 工 作 3 與 工 作 7

的 難 度 指 數 同 為 4， 工 作 3 去 程 最 大 速 表 現 為 1 9 7 . 8  ±  1 3 . 7

公 分 /秒，回 程 為 2 1 0 . 8  ±  1 4 . 8 公 分 /秒；工 作 7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為 3 0 6 . 3  ±  1 7 . 6 公 分 /秒 ， 回 程 為 3 1 0 . 9  ±  1 9 . 6 公 分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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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7 的 最 大 速 度 明 顯 大 於 工 作 3 的 最 大 速 度 。  

    而 在 經 過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 如 表 7 所

示 ），參 加 者 在 各 實 驗 工 作 之 去 程（ 亦 即 由 起 始 位 置 至 對 側 目

標 區 之 過 程 ） 的 最 大 速 度 （ F （ 6 ,  8 4 ）  =  1 8 9 . 6 4 8， p  <  . 0 5， η 2  

=  . 9 3 1， p o w e r  =  1 . 0 0） 以 及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 F （ 6 ,  8 4 ）  =  

1 6 . 5 8 7， p  <  . 0 5， η 2  =  . 5 4 2， p o w e r  =  1 . 0 0）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 F （ 6 ,  8 4 ）  =  1 8 0 . 9 1 9， p  <  . 0 5， η 2  =  . 9 2 8，

p o w e r  =  1 . 0 0）與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F（ 6 ,  8 4 ）  =  1 9 . 0 9 3，p  <  . 0 5，

η 2  =  . 5 7 7， p o w e r  =  1 . 0 0） 表 現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 故 均 須 個 別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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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參 加 者 在 7 種 工 作 去 程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與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表 現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最 大 速 度    

（ 去 程 ）  工 作 a  1 3 1 9 3 8 . 1 6 6 1 8 9 . 6 4 8 * . 9 3 1  1 . 0 0

誤 差 b  6 9 5 . 6 9 9   

最 大 速 度    

（ 回 程 ）  工 作 a  1 3 9 8 9 8 . 6 3 5 1 8 0 . 9 1 9 * . 9 2 8  1 . 0 0

誤 差 b  7 7 3 . 2 6 7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 去 程 ）  工 作 a  2 5 0 . 9 7 0 1 6 . 5 8 7 * . 5 4 2  1 . 0 0

誤 差 b  1 5 . 1 3 0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 回 程 ）  工 作 a  3 0 7 . 1 2 6 1 9 . 0 9 3 * . 5 7 7  1 . 0 0

誤 差 b  1 6 . 0 8 6   

註 ： η 2 為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 a d f  =  6， b d f  =  8 4； * p  <  . 0 5。  

  

    工 作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的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如 表 8 所 示 ， 工 作 7

（ 3 0 6 . 3  ±  1 7 . 6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 3、 5、

6，工 作 6（ 2 1 6 . 5  ±  1 6 . 1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 3、 5， 工 作 5（ 1 2 0 . 8  ±  9 . 9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小 於 工 作 2、 3， 工 作 4（ 3 1 2 . 7  ±  1 8 . 2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 3， 工 作 3（ 1 9 7 . 8  ±  1 3 . 7 公 分 /

秒 ）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 工 作 2（ 1 2 8 . 8  ±  1 1 . 4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6 7 . 7  ±  7 . 4 公 分 /秒 ），其 中

可 發 現 當 目 標 區 大 小 一 樣（ 工 作 1、 2、 3、 4，工 作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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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者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會 隨 著 距 離 成 正 比 ， 亦 即 動 作 距 離 越

長 ， 動 作 過 程 中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速 度 ， 而 在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工 作 2 與 工 作 5，工 作 3 與 工 作 6，

工 作 4 與 工 作 7）， 其 最 大 速 度 事 後 比 較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存 在 。

因 此 ， 在 相 同 動 作 距 離 ， 不 同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情 況 下 ， 個 體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改 變 其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  

 
表 8： 工 作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事 後 比 較  

I D  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1  I D  =  2  
（ W  =  2 ,  A  =  4）   6 7 . 7   7 . 4  - - *  *  *  *  *  *  

2  I D  =  3  
（ W  =  2 ,  A  =  8） 1 2 8 . 8  1 1 . 4   - - *  *   *  *  

3  I D  =  4  
（ W  =  2 ,  A  =  1 6） 1 9 7 . 8  1 3 . 7    - - *  *   *  

4  I D  =  5  
（ W  =  2 ,  A  =  3 2） 3 1 2 . 7  1 8 . 2     - -  *  *   

5  I D  =  2  
（ W  =  4 ,  A  =  8） 1 2 0 . 8   9 . 9      - -  *  *  

6  I D  =  3  
（ W  =  4 ,  A  =  1 6） 2 1 6 . 5  1 6 . 1       - - *  

7  I D  =  4  
（ W  =  4 ,  A  =  3 2） 3 0 6 . 3  1 7 . 6        - -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 p  <  . 0 5。  

 

    表 9 則 為 工 作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的 事 後 比 較 ， 由 表 得

知，工 作 7（ 3 0 6 . 3  ±  1 7 . 6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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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6， 工 作 6（ 2 2 9 . 6  ±  1 5 . 8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 3、 5， 工 作 5（ 1 2 5 . 0  ±  9 . 3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小 於 工 作 2、 3， 工 作 4（ 3 2 4 . 4  ±  1 8 . 8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 3，工 作 3（ 2 1 0 . 8  ±  1 4 . 8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2，工 作 2（ 1 3 2 . 9  ±  1 1 . 7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優 於 工 作 1（ 6 9 . 3  ±  7 . 9 公 分 /秒 ），其

結 果 和 去 程 表 現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即 當 目 標 區 大 小 一 樣 （ 工 作

1、 2、 3、 4， 工 作 5、 6、 7）， 參 加 者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會 隨 著

距 離 成 正 比 ， 亦 即 動 作 距 離 越 長 ， 動 作 過 程 中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速 度 ， 而 在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 工 作

2 與 工 作 5，工 作 3 與 工 作 6，工 作 4 與 工 作 7），並 無 明 顯 差

異 存 在。因 此，在 相 同 動 作 距 離，不 同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情 況 下 ，

個 體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改 變 其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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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工 作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事 後 比 較  

I D  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1  I D  =  2  
（ W  =  2 ,  A  =  4）   6 9 . 3   7 . 9  - -  *  *  *  *  *  *  

2  I D  =  3  
（ W  =  2 ,  A  =  8）  1 3 2 . 9  1 1 . 7   - -  *  *   *  *  

3  I D  =  4  
（ W  =  2 ,  A  =  1 6） 2 1 0 . 8  1 4 . 8    - -  *  *   *  

4  I D  =  5  
（ W  =  2 ,  A  =  3 2） 3 2 4 . 4  1 8 . 8     - -  *  *   

5  I D  =  2  
（ W  =  4 ,  A  =  8）  1 2 5 . 0   9 . 3      - -  *  *  

6  I D  =  3  
（ W  =  4 ,  A  =  1 6） 2 2 9 . 6  1 5 . 8       - -  *  

7  I D  =  4  
（ W  =  4 ,  A  =  3 2） 3 0 6 . 3  1 7 . 6        - -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 p  <  . 0 5。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的 事 後 比 較 如 表 1 0 所 示 ， 觀 察 表

1 0 發 現 ， 工 作 7（ 1 7 . 6  ±  5 . 5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2、 3、 5， 工 作 6（ 1 6 . 1  ±  3 . 1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2、 3、 5， 工 作 5（ 9 . 9  ±  2 . 0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1， 小 於 工 作 3、 4， 工 作 4（ 1 8 . 2  ±  6 . 1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2、 3， 工 作 3（ 1 3 . 7  ±  3 . 7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工 作 2（ 1 1 . 4  ±  6 . 2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7 . 4  ±  3 . 2 公 分 /秒 ），

其 中，當 目 標 區 大 小 一 樣（ 工 作 1、 2、 3、 4，工 作 5、 6、 7），

參 加 者 最 大 速 度 的 標 準 差 有 隨 動 作 距 離 成 正 比 的 趨 勢 ， 亦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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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距 離 越 大 ， 個 體 所 產 生 的 誤 差 亦 變 大 。 而 在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 工 作 2 與 工 作 5， 工 作 3 與

工 作 6， 工 作 4 與 工 作 7）， 除 了 工 作 3 與 工 作 6 標 準 差 有 差

異 外 ， 其 餘 兩 者 皆 無 差 異 存 在 ， 說 明 個 體 在 工 作 2 與 工 作 5

以 及 工 作 4 與 工 作 7 中，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不 因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表 1 0： 工 作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事 後 比 較  

I D  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1  I D  =  2  
（ W  =  2 ,  A  =  4）   7 . 4  3 . 2  - -  *  *  *  *  *  *  

2  I D  =  3  
（ W  =  2 ,  A  =  8） 1 1 . 4  6 . 2   - -   *   *  *  

3  I D  =  4  
（ W  =  2 ,  A  =  1 6） 1 3 . 7  3 . 7    - -  *  *  *  *  

4  I D  =  5  
（ W  =  2 ,  A  =  3 2） 1 8 . 2  6 . 1     - -  *    

5  I D  =  2  
（ W  =  4 ,  A  =  8）  9 . 9  2 . 0      - -  *  *  

6  I D  =  3  
（ W  =  4 ,  A  =  1 6） 1 6 . 1  3 . 1       - -   

7  I D  =  4  
（ W  =  4 ,  A  =  3 2） 1 7 . 6  5 . 5        - -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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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程 工 作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事 後 比 較 如 表 1 1 所 示，工 作 7

（ 1 9 . 6  ±  4 . 8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2、 3、 5、

6，工 作 6（ 1 5 . 8  ±  2 . 5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2、 5， 工 作 5（ 9 . 3  ±  2 . 0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小 於 工 作

3、 4， 工 作 4（ 1 8 . 8  ±  6 . 9 公 分 /秒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2、 3， 工 作 3（ 1 4 . 8  ±  4 . 1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工 作 2（ 1 1 . 7  ±  5 . 8 公 分 /秒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大 於

工 作 1（ 7 . 9  ±  3 . 1 公 分 /秒 ）， 其 中 ， 當 目 標 區 大 小 一 樣 （ 工

作 1、 2、 3、 4， 工 作 5、 6、 7）， 參 加 者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的 標 準

差 和 去 程 表 現 一 樣 ， 有 隨 動 作 距 離 成 正 比 的 趨 勢 ， 亦 即 動 作

距 離 越 大 ， 個 體 所 產 生 的 誤 差 亦 變 大 。 而 在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工 作 2 與 工 作 5，工 作 3 與 工 作 6，

工 作 4 與 工 作 7），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皆 無 差 異 存 在，說 明 個 體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不 因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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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工 作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事 後 比 較  

I D  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1  I D  =  2  
（ W  =  2 ,  A  =  4）   7 . 9  3 . 1  - -  *  *  *   *  *  

2  I D  =  3  
（ W  =  2 ,  A  =  8） 1 1 . 7  5 . 8   - -   *   *  *  

3  I D  =  4  
（ W  =  2 ,  A  =  1 6） 1 4 . 8  4 . 1    - -  *  *   *  

4  I D  =  5  
（ W  =  2 ,  A  =  3 2） 1 8 . 8  6 . 9     - -  *    

5  I D  =  2  
（ W  =  4 ,  A  =  8）  9 . 3  2 . 0      - -  *  *  

6  I D  =  3  
（ W  =  4 ,  A  =  1 6） 1 5 . 8  2 . 5       - -  *  

7  I D  =  4  
（ W  =  4 ,  A  =  3 2） 1 9 . 6  4 . 8        - -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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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難度工作之加速距離  
 

    為 了 比 較 1 5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各 種 難 度 組 合 的 工 作 任 務

中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於 去 程 與 回 程 中 之 差 異，整 理 出 1 5

位 參 加 者 於 7 種 工 作 之 去 程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之 描 述 統

計 ， 如 表 1 2 所 示 。  

 
表 1 2：實 驗 參 加 者 於 7 種 工 作 之 去 程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之

描 述 統 計  

I D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I D  =  2  
（ W  =  2 ,  A  =  4）    2 . 7  0 . 2   2 . 6  0 . 2  

2  I D  =  3  
（ W  =  2 ,  A  =  8）   5 . 3  0 . 5   5 . 2  0 . 5  

3  I D  =  4  
（ W  =  2 ,  A  =  1 6）  1 0 . 3  0 . 7   9 . 8  0 . 8  

4  I D  =  5  
（ W  =  2 ,  A  =  3 2）  2 1 . 7  1 . 8  2 0 . 7  1 . 3  

5  I D  =  2  
（ W  =  4 ,  A  =  8）   5 . 2  0 . 7   5 . 1  0 . 7  

6  I D  =  3  
（ W  =  4 ,  A  =  1 6）  1 0 . 6  1 . 0  1 0 . 2  1 . 0  

7  I D  =  4  
（ W  =  4 ,  A  =  3 2）  2 2 . 0  1 . 4  2 1 . 4  2 . 1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表 1 2 結 果 顯 示 ， 1 5 位 參 加 者 於 工 作 1 時 ， 其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2 . 7  ±  0 . 2 公 分 /秒、 2 . 6  ±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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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秒；工 作 2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5 . 3  ±  0 . 5 公 分 /秒 、 5 . 2  ±  0 . 5 公 分 /秒 ； 工 作 3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1 0 . 3  ±  0 . 7 公 分 /秒 、 9 . 9  ±  0 . 8

公 分 /秒；工 作 4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2 1 . 7  ±  1 . 8 公 分 /秒 、 2 0 . 7  ±  1 . 3 公 分 /秒 ； 工 作 5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5 . 2  ±  0 . 7 公 分 /秒、 5 . 1  ±  0 . 7

公 分 /秒；工 作 6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1 0 . 6  ±  1 . 0 公 分 /秒 、 1 0 . 2  ±  1 . 0 公 分 /秒 ； 工 作 7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2 2 . 0  ±  1 . 4 公 分 /秒 、 2 1 . 4  ±  

2 . 1 公 分 /秒 。 其 中 觀 察 工 作 1、 2、 3、 4 可 發 現 ， 其 目 標 區 寬

度 皆 為 2，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則 隨 著 目 標 距 離 增 加 而 增

加 ， 工 作 5、 6、 7 目 標 區 寬 度 亦 相 同 （ W  =  4 公 分 ），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亦 隨 著 目 標 距 離 增 加 而 增 加 ， 表 1 2 亦 可 發

現，當 目 標 區 寬 度 相 同 時，其 動 作 距 離 若 增 為 原 距 離 的 2 倍，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亦 約 略 產 生 於 原 始 距 離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2 倍

處 ， 此 外 ， 難 度 相 同 之 工 作 ， 若 其 中 一 目 標 區 寬 度 與 動 作 距

離 皆 為 另 一 者 2 倍 時 ， 亦 發 現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約 略 產 生 於 另

一 者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2 倍 處 。  

    除 了 比 較 其 最 大 速 度 產 生 位 置 ， 本 研 究 亦 將 其 產 生 位 置

點 佔 整 體 距 離 百 分 比 以 表 1 3 呈 現 其 描 述 統 計 ， 1 5 位 參 加 者

於 工 作 1 時 ， 其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6 . 4  ±  6 . 1 %、 6 4 . 4  ±  5 . 9 %； 工 作 2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6 . 7  ±  6 . 4 %、 6 4 . 8  ±  6 . 2 %； 工

作 3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4 . 3  

±  4 . 2 %、 6 1 . 3  ±  5 . 1 %； 工 作 4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7 . 8  ±  5 . 6 %、 6 4 . 7  ±  4 . 2 %； 工 作 5 在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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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5 . 0  ±  

8 . 3 %、 6 3 . 4  ±  8 . 2 %； 工 作 6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6 . 2  ±  6 . 5 %、 6 4 . 0  ±  6 . 2 %； 工 作 7 在 去 程

與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6 8 . 6  ±  4 . 3 %、

6 7 . 0  ±  6 . 5 %。 由 表 1 3 中 可 發 現 ， 7 種 工 作 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大 約 皆 發 生 在 整 體 距 離 的 6 5 %處 ， 說 明 個 體 似 乎 不 因 工

作 的 不 同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  

 
表 1 3： 實 驗 參 加 者 於 7 種 工 作 之 去 程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之

描 述 統 計  

I D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I D  =  2  
（ W  =  2 ,  A  =  4）   6 6 . 4  6 . 1  6 4 . 4  5 . 9  

2  I D  =  3  
（ W  =  2 ,  A  =  8）  6 6 . 7  6 . 4  6 4 . 8  6 . 2  

3  I D  =  4  
（ W  =  2 ,  A  =  1 6）  6 4 . 3  4 . 2  6 1 . 3  5 . 1  

4  I D  =  5  
（ W  =  2 ,  A  =  3 2）  6 7 . 8  5 . 6  6 4 . 7  4 . 2  

5  I D  =  2  
（ W  =  4 ,  A  =  8）  6 5 . 0  8 . 3  6 3 . 4  8 . 2  

6  I D  =  3  
（ W  =  4 ,  A  =  1 6）  6 6 . 2  6 . 5  6 4 . 0  6 . 2  

7  I D  =  4  
（ W  =  4 ,  A  =  3 2）  6 8 . 6  4 . 3  6 7 . 0  6 . 5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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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與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經 過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 如 表 1 4 所 示 ），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 F （ 6 ,  8 4 ）  =  9 7 1 . 0 2 4， p  <  . 0 5， η 2  =  . 9 8 6， p o w e r  =  1 . 0 0）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F（ 6 ,  8 4 ） =  1 0 0 7 . 7 7 5，p  <  . 0 5，η 2  =  . 9 8 6，

p o w e r  =  1 . 0 0）均 達 顯 著 差 異。而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F

（ 6 ,  8 4 ）  =  1 . 2 2 4， p  >  . 0 5， η 2  =  . 0 8 0， p o w e r  =  . 4 5 7）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F （ 6 ,  8 4 ）  =  1 . 9 5 6， p  >  . 0 5， η 2  =  . 1 2 3，

p o w e r  =  . 6 8 9）方 面，則 無 顯 著 差 異，說 明 在 7 種 工 作 任 務 中，

個 體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和 動 作 距 離 的 不 同 而 影 響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的 百 分 比 。 因 此 ， 針 對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表 1 4：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7 種 工 作 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表 現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M S  F  η 2  P o w e r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 去 程 ）  工 作 a  9 2 6 . 5 3 5 9 7 1 . 0 2 4 * . 9 8 6  1 . 0 0

誤 差 b  0 . 9 5 4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 回 程 ）  工 作 a  8 6 0 . 7 9 0 1 0 0 7 . 7 7 5 * . 9 8 6  1 . 0 0

誤 差 b  0 . 8 5 4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 去 程 ）  工 作 a  3 3 . 7 1 5 1 . 2 2 4 * . 0 8 0  . 4 5 7

誤 差 b  2 7 . 5 5 5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 回 程 ）  工 作 a  4 3 . 6 7 2 1 . 9 5 6 * . 1 2 3  . 6 8 9

誤 差 b  2 2 . 3 3 1   

註 ： η 2 為 處 理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 a d f  =  6， b d f  =  8 4；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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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事 後 比 較 如 表 1 5 所 示 ， 結 果 顯

示 ， 工 作 7（ 2 2 . 0  ±  1 . 4 公 分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2、

3、 5、 6， 工 作 6（ 1 0 . 6  ±  1 . 0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2、 5， 小 於 工 作 4， 工 作 5（ 5 . 2  ±  0 . 7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小 於 工 作 3、 4， 工 作 4（ 2 1 . 7  ±  1 . 8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2、 3， 工 作 3（ 1 0 . 3  ±  0 . 7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1、 2， 工 作 2（ 5 . 3  ±  0 . 5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1（ 2 . 7  ±  0 . 2 公 分 ）， 其 中 ， 工 作 1、 2、 3、 4 目 標

區 寬 度 皆 為 2 公 分 ， 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4 公 分 、 8 公 分 、 1 6 公

分 、 3 2 公 分 ， 距 離 皆 為 前 一 者 2 倍 ，其 工 作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亦 大 約 為 前 一 工 作 的 2 倍 ， 說 明 在 此 工 作

類 型 中 ， 動 作 距 離 若 增 為 原 來 的 2 倍 ，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亦 發

生 在 原 距 離 2 倍 處，動 作 誤 差 亦 增 為 原 來 的 2 倍；工 作 5、 6、

7 亦 是 同 樣 的 結 果。而 表 中 僅 工 作 2 與 工 作 5，工 作 3 與 工 作

6，工 作 4 與 工 作 7 無 顯 著 差 異，觀 察 其 難 度 組 合，發 現 其 共

同 點 皆 為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因 此 亦 說 明 當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 工 作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並 未 受 到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 48 ‐ 

表 1 5： 工 作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事 後 比 較  

I D  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1  I D  =  2  
（ W  =  2 ,  A  =  4）  2 . 7 0 . 2 - - *  *  *  *  *  *  

2  I D  =  3  
（ W  =  2 ,  A  =  8） 5 . 3 0 . 5  - - *  *   *  *  

3  I D  =  4  
（ W  =  2 ,  A  =  1 6） 1 0 . 3 0 . 7   - - *  *   *  

4  I D  =  5  
（ W  =  2 ,  A  =  3 2） 2 1 . 7 1 . 8    - -  *  *   

5  I D  =  2  
（ W  =  4 ,  A  =  8） 5 . 2 0 . 7     - -  *  *  

6  I D  =  3  
（ W  =  4 ,  A  =  1 6） 1 0 . 6 1 . 0      - -  *  

7  I D  =  4  
（ W  =  4 ,  A  =  3 2） 2 2 . 0 1 . 4       - -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 p  <  . 0 5。  

 
    工 作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事 後 比 較 如 表 1 6 所 示 ， 結 果 顯

示 ， 工 作 7（ 2 1 . 4  ±  2 . 1 公 分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2、

3、 5、 6， 工 作 6（ 1 0 . 2  ±  1 . 0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2、 5， 小 於 工 作 4， 工 作 5（ 5 . 1  ±  0 . 7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小 於 工 作 3、 4， 工 作 4（ 2 0 . 7  ±  1 . 3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工 作 1、 2、 3， 工 作 3（ 9 . 8  ±  0 . 8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1、 2， 工 作 2（ 5 . 2  ±  0 . 5 公 分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大 於 1（ 2 . 6  ±  0 . 2 公 分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結 果 與 去 程 表 現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皆 說 明 動 作 距 離 若 增 為 原 來 的 2 倍 ，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亦 發 生 在 原 距 離 2 倍 處 ， 動 作 誤 差 亦 增 為 原 來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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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亦 說 明 當 動 作 距 離 相 同 時 ， 工 作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並 未 受 到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表 1 6： 工 作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事 後 比 較  

I D  工

作 （ W ,  A）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1  I D  =  2  
（ W  =  2 ,  A  =  4）  2 . 6 0 . 2 - - *  *  *  *  *  *  

2  I D  =  3  
（ W  =  2 ,  A  =  8） 5 . 2 0 . 5  - - *  *   *  *  

3  I D  =  4  
（ W  =  2 ,  A  =  1 6） 9 . 8 0 . 8   - - *  *   *  

4  I D  =  5  
（ W  =  2 ,  A  =  3 2） 2 0 . 7 1 . 3    - -  *  *   

5  I D  =  2  
（ W  =  4 ,  A  =  8） 5 . 1 0 . 7     - -  *  *  

6  I D  =  3  
（ W  =  4 ,  A  =  1 6） 1 0 . 2 1 . 0      - -  *  

7  I D  =  4  
（ W  =  4 ,  A  =  3 2） 2 1 . 4 2 . 1       - -

註 ：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 位 元 /秒 ）； ， W（ 目 標 寬 度 ）、 A（ 動 作 距 離 ） 單
位 為 公 分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公 分 /秒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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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 研 究 透 過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的 實 驗 設 計 ， 比 較 原 始 公 式 、

W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1 9 6 9） 發 展 的 公 式 與 中 心 位 置 法

公 式 等 三 種 方 法 是 否 皆 能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並 分 析 比 較

其 運 動 學 參 數 。  

    隨 著 F i t t s 定 律 的 問 世，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表 現 得 以 量 化 呈

現，亦 有 許 多 研 究 者 相 繼 發 展 出 F i t t s 定 律 的 延 伸 公 式，只 為

求 得 更 符 合 實 際 運 動 表 現 的 數 據 ， W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 1 9 6 9） 認 為 當 公 式 以 M T  =  a  +  b〔 l o g 2 ( A’ / W ’ +  0 . 5 )〕 表 示

可 以 更 符 合 實 際 的 點 觸 動 作 表 現 ， 然 而 ， 在 本 研 究 中 ， 應 用

We l f o r d、 N o r r i s 和 S h o c k（ 1 9 6 9） 的 發 展 出 的 公 式 重 新 計 算

難 度 參 數 之 結 果 雖 仍 可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但 其 可 解 釋 度

並 未 高 於 原 始 公 式 計 算 之 結 果 ， 本 研 究 的 中 心 位 置 法 公 式

M T  =  a  +  b〔 l o g 2 ( 2 A ” / W ” )〕 重 新 計 算 難 度 參 數 後 ， 其 結 果 亦

支 持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因 此，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3 種 計 算 公 式

皆 能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然 而 ， 將 We l f o r d 公 式 和 原 始 公 式 相 比 對 後 可 發 現 ， 在

工 作 1、 2、 3、 4 中（ 原 始 目 標 區 皆 為 2 公 分，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4、 8、 1 6、 3 2 公 分 ）， 經 We l f o r d 公 式 重 新 計 算 後 ， 發 現

其 實 際 目 標 區 寬 度 為 2 . 1、 3 . 4、 5 . 3、 7 . 7 公 分 ， 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5 . 3、 1 1 . 1、 2 0 . 9、 4 1 . 4 公 分 ， 實 際 目 標 區 與 動 作 距 離 很

明 顯 的 比 原 始 工 作 要 求 來 的 高 ， 而 實 際 目 標 區 的 範 圍 亦 隨 著

動 作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變 大 ， 因 此 亦 降 低 了 其 動 作 難 度 ， 由 原 始

難 度 指 數 2、 3、 4、 5 位 元 /秒 降 至 1 . 6 1、 1 . 9 6、 2 . 1 7、 2 . 5 9

位 元 /秒，由 以 上 所 述 發 現，個 體 為 達 到 工 作 的 要 求，會 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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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難 度 以 完 成 工 作 任 務 。 此 外 ， 由 數 值 中 亦 發 現 一 規 律 現

象，其 原 始 動 作 距 離 4、 8、 1 6、 3 2 公 分 中，後 者 均 為 前 者 的

2 倍 ， 而 實 際 動 作 距 離 5 . 3、 1 1 . 1、 2 0 . 9、 4 1 . 4 公 分 ， 後 者 距

離 亦 約 為 前 者 的 2 倍，在 工 作 5、 6、 7 中 亦 存 在 與 工 作 1、 2、

3、 4 中 相 同 的 現 象，工 作 5、 6、 7 的 目 標 區 設 置 均 為 4 公 分 ，

距 離 設 置 分 別 為 8、 1 6、 3 2 公 分 ， 經 We l f o r d 公 式 重 新 計 算

後，其 實 際 目 標 區 分 別 為 3 . 2、 6 . 0、 8 . 1 公 分，實 際 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1 0 . 5、 2 0 . 8、 4 1 . 1 公 分（ 詳 見 表 2），由 數 據 可 以 發 現 ，

無 論 目 標 區 寬 度 設 置 為 2 公 分 或 4 公 分，其 距 離 設 置 同 為 8、

1 6、 3 2 公 分 時 ，實 際 動 作 距 離 在 數 值 上 很 接 近 ， 代 表 個 體 在

同 距 離 設 置 的 情 況 下 ， 其 表 現 不 會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差 異 有 所 不

同 ， 而 這 或 許 是 本 研 究 的 目 標 區 設 置 僅 有 2 公 分 與 4 公 分 兩

種 寬 度 ， 其 範 圍 並 無 非 常 明 顯 差 距 之 因 。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公 式 和 原 始 公 式 相 比 對 後 發 現 ， 原 始

目 標 區 皆 為 2 公 分，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4、 8、 1 6、 3 2 公 分 的 工

作 1、 2、 3、 4 中 ， 實 際 目 標 區 寬 度 為 2 . 2、 3 . 5、 5 . 5、 8 . 4 公

分 ， 實 際 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5 . 3、 1 1 . 1、 2 0 . 9、 4 1 . 2 公 分 ， 動 作

難 度 則 由 原 來 的 2、 3、 4、 5 位 元 /秒 變 為 2 . 3、 2 . 6 8、 2 . 9 3、

3 . 3 8 位 元 /秒 （ 詳 見 表 2）， 除 工 作 1 外 ， 其 餘 動 作 難 度 皆 降

低 ， 其 實 際 目 標 區 與 動 作 距 離 亦 比 原 始 動 作 要 求 來 的 高 ， 而

實 際 目 標 區 的 範 圍 亦 隨 著 動 作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變 大 ， 此 現 象 和

We l f o r d 法 一 致。而 在 工 作 5、 6、 7 中，其 距 離 設 置 與 工 作 2、

3、 4 同 為 8、 1 6、 3 2 公 分 ， 經 過 中 心 位 置 法 計 算 後 發 現 ， 工

作 5、 6、 7 的 實 際 動 作 距 離 分 別 為 1 0 . 5、 2 1 . 1、 4 1 . 9 公 分 ，

與 工 作 2、 3、 4 在 數 值 並 無 太 大 差 異 ， 代 表 個 體 在 同 距 離 設

置 的 情 況 下 ， 其 表 現 不 會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差 異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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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較 We l f o r d 法 和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發 現 ， 其 實 際 目 標

區 寬 度 和 實 際 距 離 差 距 並 不 大 ， 但 因 其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不 同 ，

所 以 兩 者 在 動 作 難 度 數 值 上 較 有 明 顯 區 別 ， We l f o r d 法 所 計

算 的 難 度 指 數 分 布 在 1 . 6 1 至 2 . 5 9 位 元 /秒 ，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所 計 算 的 難 度 指 數 分 布 在 2 . 3 至 3 . 3 8 位 元 /秒，和 原 始 難 度

指 數 2 至 5 位 元 /秒 比 較，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所 計 算 的 難 度 指

數 較 接 近 原 始 的 難 度 指 數 ， 但 兩 者 皆 能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但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的 預 測 力 則 是 高 於 We l f o r d 法 。  

    最 大 速 度 和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經 過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去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 p  <  . 0 5） 以 及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 p  <  . 0 5）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回 程 的 最 大 速 度 （ p  <  . 0 5） 與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p  <  . 0 5）表 現 亦 達 顯 著 水 準，表 示 最 大 速 度 、

最 大 速 度 標 準 差 與 各 工 作 任 務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故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當 目 標 區 大 小 一 樣 ， 最 大 速 度

無 論 是 在 去 程 或 回 程 的 表 現 中 會 因 距 離 的 加 長 而 增 大 ， 亦 即

動 作 距 離 越 長 ， 動 作 過 程 中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速 度 ， 同 時 亦 產 生

較 大 的 誤 差；而 在 動 作 距 離 相 同，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其 最 大 速 度 事 後 比 較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存 在 ， 說 明 在 相 同 動 作 距

離 ， 不 同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情 況 下 ， 個 體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不 同 而

改 變 其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 其 動 作 誤 差 範 圍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而 1 5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在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的 表 現 中，經 過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於 去 程 與 回 程

中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因 此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顯 示 ，

當 目 標 區 寬 度 相 同 時 ， 個 體 會 隨 著 目 標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延 後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觀 察 工 作 1、 2、 3、 4 便 可 發 現，其 目 標

區 寬 度 皆 為 2 公 分 ， 距 離 分 別 為 4 公 分 、 8 公 分 、 1 6 公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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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公 分，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則 隨 著 目 標 距 離 的 加 長 而 增

加 ； 工 作 5、 6、 7 目 標 區 寬 度 亦 相 同 （ W  =  4 公 分 ），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亦 隨 著 目 標 距 離（ 8 公 分、 1 6 公 分、 3 2 公 分 ）

的 變 大 而 增 加 ， 而 目 標 距 離 的 設 置 後 者 均 為 前 一 者 2 倍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亦 發 生 大 約 為 前 一 者 2 倍 處 。 因 此 ， 本 研

究 可 說 明 ， 當 目 標 區 寬 度 相 同 時 ， 其 動 作 距 離 若 增 為 原 距 離

的 2 倍 ，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亦 約 略 產 生 於 原 始 距 離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2 倍 處 ， 此 外 ， 難 度 相 同 之 工 作 ， 若 其 中 一 目 標 區 寬 度 與

動 作 距 離 皆 為 另 一 者 2 倍 時 ， 亦 發 現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約 略 產

生 於 另 一 者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2 倍 處 。  

    去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與 回 程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經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p  >  . 0 5），說 明

在 7 種 工 作 任 務 中 ， 個 體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和 動 作 距 離 的 不 同

而 影 響 其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占 全 程 距 離 的 百 分 比 。  

    F i t t s 定 律 的 產 生 源 自 於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並 解 釋 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相 互 消 長 的 關 係 ， 然 而 ， 個 體 動 作 的 產 生 不 僅 需

要 靠 外 在 環 境 所 提 供 訊 息 ， 個 體 本 身 的 身 體 機 制 亦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能 力 方 能 達 到 動 作 的 要 求 ， 例 如 執 行 某 動 作 技 能 時 ， 個

體 必 須 能 精 確 的 控 制 其 所 需 的 力 量 ， 而 力 量 的 控 制 往 往 亦 影

響 著 動 作 的 表 現。 S c h m i d t 和 L e e（ 2 0 0 5）提 出，當 力 量 增 大

時 ， 動 作 的 變 異 性 亦 隨 之 提 高 ， 因 此 ， 當 動 作 要 求 須 兼 顧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時 ， 個 體 執 行 動 作 時 的 力 量 控 制 亦 是 影 響 動 作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 。 在 本 研 究 中 ， 個 體 的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產 生 點 皆

發 生 在 全 程 距 離 的 6 5 %左 右 ， 隨 後 即 進 入 減 速 階 段 ， 減 速 的

目 的 則 是 為 了 修 正 動 作 以 準 確 的 到 達 目 標 區 （ M a g i l l ，

2 0 0 7），此 過 程 亦 牽 涉 到 力 量 的 控 制，而 這 是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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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提 及 的 部 分，衝 量 變 異 性 理 論（ i m p l u s e - v a r i a b i l i t y  t h e o r y）

則 說 明 動 作 的 變 異 是 受 肌 肉 持 續 收 縮 的 時 間 與 力 量 的 影 響

（ S c h m i d t  &  L e e， 2 0 0 5）， 亦 說 明 肌 肉 的 力 量 會 影 響 個 體 控

制 動 作 的 能 力 ， 進 而 影 響 其 在 動 作 速 度 、 準 確 度 的 表 現 。 因

此 ， 透 過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以 及 衝 量 變 異 性 理 論 探 討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相 互 消 長 的 關 係 ， 可 相 互 解 釋 其 所 不 足 之 處 。  

    本 研 究 所 發 展 的 中 心 位 置 法 除 了 在 計 算 實 際 動 作 參 數 時

更 具 合 理 性 與 邏 輯 性 ， 亦 可 避 免 We l f o r d 法 所 產 生 的 極 值 效

應，We l f o r d 法 的 計 算 方 式 雖 然 考 慮 了 參 加 者 的 所 有 位 置 點 ，

但 此 法 會 造 成 兩 端 的 極 值 影 響 ， 造 成 結 果 可 能 偏 離 實 際 情

形 ， 本 研 究 利 用 中 心 位 置 法 可 考 慮 到 參 加 者 約 9 5 %以 上 的 動

作 位 置 ， 且 參 加 者 每 次 試 作 的 數 值 皆 可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作 精

確 的 紀 錄 ， 改 善 了 傳 統 點 觸 工 作 所 無 法 提 供 精 準 數 值 的 缺

點 ， 其 結 果 亦 能 更 合 理 的 解 釋 參 加 者 實 際 動 作 位 置 的 表 現 。

此 外，本 研 究 亦 發 現，若 使 用 傳 統 的 F i t t s 定 律 公 式 計 算，其

訊 息 處 理 量（ I P 值 ）不 合 理 的 偏 高 ， 因 其 採 用 原 始 設 定 的 工

作 條 件 進 行 結 果 的 計 算 ， 忽 略 了 參 加 者 實 際 動 作 難 度 與 距

離 ， 而 造 成 不 合 理 數 值 產 生 ， 而 We l f o r d 法 與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之 數 值 雖 較 為 相 近 ， 但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在 結 果 的 處 理

上 更 具 合 理 性 與 邏 輯 性 。  

    在 運 動 學 參 數 部 分 ， 工 作 所 要 求 的 動 作 距 離 越 長 ， 動 作

過 程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速 度 ， 而 最 大 速 度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不 同

而 改 變 其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 其 動 作 變 異 性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發 現 則 與 B o o t s m a、 F e r n a n d e z 和 M o t t e t（ 2 0 0 4）研 究 結 果 有

所 不 同 ， B o o t s m a、 F e r n a n d e z 和 M o t t e t（ 2 0 0 4） 指 出 ， 在 瞄

準 動 作 中，瞄 準 的 目 標 區 較 小 時，所 產 生 的 速 度 峰 值 亦 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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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這 或 許 是 參 加 者 欲 達 到 「 快 速 」 的 工 作 要 求 ， 在 實 際

試 作 時 加 大 了 目 標 區 寬 度 ， 因 此 造 成 動 作 速 度 不 因 目 標 區 寬

度 大 小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的 結 果 。 此 外 ， 本 研 究 亦 發 現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皆 發 生 在 全 程 距 離 的 6 5 %左 右 ， 此 說 明 了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不 因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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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反 覆 來 回 拖 曳 之 動 作 是

否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並 比 較 F i t t s 定 律 原 始 公 式 、 We l f o r d

法 公 式 與 中 心 位 置 法 計 算 公 式 等 三 種 方 法 在 F i t t s 定 律 上 的

適 用 性。研 究 以 1 5 位 在 籍 健 康 之 大 學 生 為 實 驗 參 加 者，實 驗

操 弄 目 標 區 寬 度 與 兩 側 目 標 區 的 距 離 ， 探 討 其 在 動 作 時 間 的

差 異 ， 並 將 所 得 資 料 分 析 其 最 大 動 作 速 度 與 標 準 差 、 最 大 動

作 速 度 位 置 以 及 最 大 動 作 速 度 位 置 占 整 體 距 離 的 百 分 比 ， 再

以 相 依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 以 下 就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第一節  結論  
 

    由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發 現 ， 透 過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的 動 作 設 計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三 種 計 算 公 式 皆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本 研

究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的 操 作 重 新 檢 證 了 F i t t s 定 律，且 所 發 展 的

中 心 位 置 法 在 計 算 實 際 動 作 參 數 時 亦 更 具 合 理 性 與 邏 輯 性 ，

此 方 法 可 避 免 We l f o r d 法 所 產 生 的 極 值 效 應 ， 亦 考 慮 到 參 加

者 約 9 5 %以 上 的 動 作 位 置 ， 且 參 加 者 每 次 試 作 的 數 值 皆 可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作 精 確 的 紀 錄 ， 改 善 了 傳 統 點 觸 工 作 所 無 法 提

供 精 準 數 值 的 缺 點 。 此 外 ， 在 本 研 究 中 可 發 現 ， 使 用 傳 統 的

F i t t s 定 律 公 式 計 算， 其 訊 息 處 理 量（ I P 值 ）不 合 理 的 偏 高 ，

因 其 採 用 原 始 設 定 的 工 作 條 件 進 行 結 果 的 計 算 ， 而 忽 略 了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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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者 實 際 動 作 難 度 與 距 離，造 成 不 合 理 數 值 產 生，而 We l f o r d

法 與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之 數 值 雖 較 為 相 近 ， 但 本 研 究 中 心 位

置 法 在 結 果 的 處 理 上 卻 更 具 合 理 性 與 邏 輯 性 。  

    在 運 動 學 參 數 部 分 ， 最 大 速 度 無 論 是 在 去 程 或 回 程 的 表

現 中 ， 參 加 者 皆 會 隨 著 動 作 距 離 的 增 加 而 增 大 其 最 大 速 度 表

現 ， 即 動 作 距 離 越 長 ， 動 作 過 程 中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速 度 ， 而 最

大 速 度 亦 不 因 不 同 的 目 標 區 寬 度 而 改 變 其 最 大 速 度 的 表 現 ，

其 動 作 變 異 性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以 上 說 明 ， 速 度 會 隨 著 動 作 距

離 有 所 改 變 ， 卻 不 受 目 標 區 大 小 所 影 響 。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皆 發 生 在 全 程 距 離 的 6 5 %左 右 ， 此 說 明 了 最 大 速 度 位 置 百

分 比 不 因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寬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本 研 究 所 發 展 之 中 心 位 置 法 不 僅 能 合 理 的 紀 錄 實 際 動 作

位 置，亦 成 功 的 檢 證 F i t t s 定 律，並 且 改 善 了 以 往 計 算 方 式 的

缺 點，因 此，本 法 可 提 供 作 為 日 後 在 F i t t s 定 律 相 關 研 究 上 的

重 要 資 訊 。  

 

第二節  建議  
 

    本 研 究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的 操 作 檢 證 F i t t s 定 律，使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不 僅 可 降 低 動 作 在 空 間 中 的 不 確 定 性 ， 亦 將 實 驗 參 加

者 每 次 拖 曳 的 數 值 詳 細 紀 錄 ， 其 工 作 效 率 亦 比 傳 統 點 觸 工 作

要 高 ， 更 避 免 了 傳 統 點 觸 工 作 所 可 能 遺 漏 的 落 點 。 此 外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結 果 亦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因 此，將 來 研 究 者

若 能 多 朝 應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為 手 段 ， 並 透 過 本 研 究 發 展 之 公 式

計 算 其 結 果 ， 則 可 更 加 詳 細 紀 錄 反 覆 瞄 準 動 作 的 動 作 過 程 ，

亦 更 有 利 於 解 釋 動 作 控 制 歷 程 所 產 生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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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參加者須知及同意書  

 

親 愛 的 同 學 您 好 ：  

    感 謝 您 參 與 本 研 究 ， 本 研 究 的 題 目 為 「 單 維 直 線 運 動 是

否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目 的 是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的 拖 曳 動

作 ， 檢 證 其 是 否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的 預 測 。  

    實 驗 共 分 為 7 組 拖 曳 動 作，每 組 動 作 時 間 2 0 秒，每 完 成

1 組 動 作 休 息 1 分 鐘 ， 總 共 歷 時 約 8 分 鐘 。  

    本 研 究 之 參 加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與 實 驗 結 果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參

考 ， 不 用 作 其 他 用 途 。 而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 若 有 任 何 不 適 ， 請

告 知 研 究 者 ， 您 可 隨 時 退 出 本 研 究 。 經 過 閱 讀 和 了 解 上 述 事

項 並 同 意 參 與 實 驗 者 ， 請 您 填 寫 以 下 參 加 者 基 本 資 料 ：  

 

實 驗 參 加 者 ：  （ 簽 名 ）  

出 生 年 月 日 ：    

聯 絡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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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導 教 授 ： 陳 重 佑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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